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2025年度消防装备部门集中采购项目（作战训练类）技术参数公示表

	装备名称
	技术参数

	登高平台消防车1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登高平台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400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0～ 60km/h 加 速 时 间 (s)≤40s。
4.最高车速：≥85Km/h。
★5.驱动形式：10*4。
★6.轴距：≥1995+3400+1370+138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9.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0.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1.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13500≤长≤15100，2500≤宽≤2550，3950≤高≤4000mm。
2.最大总质量（Kg）：≤53000kg。
3.整备质量（Kg）：≤48000kg。
4.比功率：≥7.5kw/t。
5.准乘人数：≥2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6.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支撑系统 
1.支撑型式：H型。
2.支腿横向跨距：7000mm≤左右≤7600mm。
3.支腿纵向跨距：6800mm≤前后≤9700mm。
4.任意位置支撑：支腿可实现全展、单侧及任意位置支撑。
五、臂架及回转
★1.最大工作高度：≥72m。
▲2.最大工作幅度：≥23m。
3.调平方式：自动调平。
4.支腿伸展、支撑并调平的时间≤50s。
5.臂架从行驶位置举升到最大工作高度并回转 90°的时间≤310s。
6.臂架（梯架）的应急回收时间≤30min。
★7.工作斗额定载荷（kg）≥500kg，工作斗具有超载报警、停止运行功能。
8.臂（梯）架结构型式：直曲臂。
六、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前排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七、消防泵
★1.整车额定流量：≥5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泡沫系统：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   
3.泡沫混合比例范围：可达到1%至10%。 
八、消防炮
★1.整车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操控型式：电动，遥控距离：≥100m。
▲3.射程：水≥40m，泡沫≥40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45°。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45°，最大仰角≤45°。
九、罐体
★1.总容积≥4500L（水、泡沫比例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质：不锈钢。
3.泡沫比例混合器结构：负压式。
十、控制仪表板
1.位置：转台一侧，带座椅。
2.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3电子显示：至少包括高度、幅度、风速、压力值、水位值等。
十一、电气设备
1.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2.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或2个圆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3.水泵操作：为电动控制系统。   
4.臂架应急电控操作：具有应急动力单元，应急操作功能。   
5.臂架便捷操作：臂架至少有电控操作、液控操作及备用汽油机应急液压泵3种操作形式。 
6.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十二、安全保护系统   
1.水罐超压保护：水罐设≥DN100溢水管，带溢水帽。   
▲2.软腿保护：在操作上车过程中，支腿出现不受力（虚腿或软腿）情况，有声光报警信号，并且臂架停止运动。   
3.具有应急功能。   
4.水泵恒速控制：能设置水泵恒速模式或恒压模式。   
▲5.具有支腿未收回到位提示：腿未缩到位，提示灯及报警器有声光报警信号。   
6.具有器材箱门未关提示。   
7.具有臂架未收到位提示，提示灯及报警器有声光报警信号，支腿无法回收。
十三、车身及箱体   
1.材料：铝合金。   
2.结构：车厢内器材骨架能根据客户要求布局器材箱结构。   
3.卷帘门：材质为铝合金。配备拉杆式条锁把手、一点式拉带及两点式固定座，并且安装有传感器，可通过驾驶室内的指示灯了解卷帘门开闭状态。    
★十四、整体通用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五、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六、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内六角扳手      3-17       1套
2.      活扳手        6 寸       1件
3.      活扳手        12寸       1件
4.    一字螺丝刀       150×6     1件
5.   十字形螺丝刀      150×6     1件
6.      黄油枪                    1件
7.    双档鲤鱼钳        8寸       1件
8.  消防安全腰带组件              5件
9.      勾头扳手       90-155      1件
10.    水带包布                    8件
11.     水带护桥                   2件
12.  资料配送拉杆包                1件
13.   地上消防栓扳手               1件
14.   地下消防栓扳手               1件
15.   干粉灭火器      ≥8 kg,ABC   1具
16.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2只
17. 消防气动阀门手动操作杆         2件
18.    二集水器                    2只
19.     消防水带      20-80-20     4根
20.  卡式异径接口   KJK65 雌/80 雄 4件
21.     异型接口   KXK80 内扣/80 雌4件
22.     异型接口  KXK65 内扣/80 雌 4件
23.    消防吸水管                   8m
24.      滤水器                    1个
25.     橡皮锤                     1个
26      吸水管扳手                  2个

	登高平台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登高平台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370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最高车速：≥85km/h。   
★4.驱动形式：8*4。   
★5.轴距：≥1990+4200+135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3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000≤长≤13000，2500≤宽≤2550，3900≤高≤4000mm。
2.接近角：≥16°，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41000kg。   
4.整备质量（Kg）：≥35000kg。   
5.比功率：≥8.5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2人。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是否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四、支撑系统   
1.支撑型式：H型。   
2.支腿纵向展开跨距：6500mm≤左≤9000mm，6500mm≤右≤9000mm。   
3.支腿横向展开跨距：6000mm≤左≤8000mm，6000mm≤右≤8000mm。   
4.任意位置支撑：支腿可实现全展、单侧及任意位置支撑。   
5.支腿伸展、支撑并调平时间：≤35s。   
6.工作斗载荷：≥450kg，工作斗具有超载报警、停止运行功能。   
7.消防车水炮作业时，工作斗最大载荷：≥130kg。   
8.控制方式：至少包括无线遥控器控器，控制距离：≥150m，具备摇杆及按键控制，具备一键回收功能。   
五、臂架及回转   
★1.最大工作高度：≥54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报告检验佐证)。   
▲3.最大工作幅度：≥23m。   
4.臂架水泵联动：臂架可以与水泵同时工作。   
5.回转机构：可实现360°回转 。   
6.臂架展开举升时间：≤160s。   
六、消防泵   
★1.消防泵额定流量：≥7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泡沫系统：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   
3.泡沫混合比例范围：可达到0.5%至10%。   
七、消防炮   
★1.消防炮额定流量：≥64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  
2.型式：水、泡沫两用电遥控消防炮。   
3.遥控距离：≥100m。   
▲4.射程：水≥65m，泡沫≥60m。   
5.消防炮水平回转角范围 ：≥-45°至+45°。   
▲6.消防炮俯仰角度：最小俯角≤-45°，最大仰角≥45°。   
八、水路系统   
1.整车额定工作流量：≥64L/s。   
2.臂架管道承压能力：≥1.8MPa。   
3.臂架管道内径：≥DN100mm。   
九、罐体   
★1.总容积：≥5000L。（水、泡沫比例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碳钢或不锈钢，罐底厚度≥4mm。   
3.泡沫系统为全自动比例泡沫系统，混合比：可达到1%-10%。   
十、电气系统   
1.倒车监视系统：驾驶室内安装可视倒车监视器。   
2.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或2个圆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3.水泵操作：为电动控制系统。   
4.臂架应急电控操作：具有应急动力单元，应急操作功能。   
5.臂架便捷操作：臂架至少有电控操作、液控操作及备用汽油机应急液压泵3种操作形式，触摸显示屏操作。   
十一、安全保护系统   
1.水罐超压保护：水罐设≥DN100溢水管，带溢水帽。   
2.软腿保护：在操作上车过程中，支腿出现不受力（虚腿或软腿）情况，有声光报警信号，并且臂架停止运动。   
3.具有应急功能。   
4.水泵恒速控制：能设置水泵恒速模式或恒压模式。   
5.具有支腿未收回到位提示：腿未缩到位，提示灯报警。   
6.具有器材箱门未关提示。   
7.具有臂架未收到位提示。   
十三、车身及箱体   
1.材料：铝合金   
2.结构：车厢内器材骨架能根据客户要求布局器材箱结构。   
3.卷帘门：材质为铝合金。配备拉杆式条锁把手、一点式拉带及两点式固定座，并且安装有传感器，可通过驾驶室内的指示灯了解卷帘门开闭状态。   
★十四、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五、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六、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内六角扳手 3-17 1套
2. 活扳手 6 寸 1件
3. 活扳手 12寸 1件
4. 一字螺丝刀 150×6 1件
5. 十字形螺丝刀 150×6 1件
6. 黄油枪  1件
7. 双档鲤鱼钳 8寸 1件
8. 消防安全腰带组件  5件
9. 勾头扳手   90-155 1件
10. 水带包布    8件
11. 水带护桥    2件
12. 资料配送拉杆包    1件
13. 地上消防栓扳手    1件
14. 地下消防栓扳手    1件
15. 干粉灭火器   ≥8 kg,ABC类灭火器 1具
16.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2只
17. 消防气动阀门手动操作杆    2件
18. 二集水器    JII 150 雄/80 雄 ×2-1.6 2只
19. 消防水带    20-80-20 4根
20. 卡式异径接口   KJK65 雌/80 雄 4件
21. 异型接口  KXK80 内扣/80 雌 4件
22. 异型接口   KXK65 内扣/80 雌 4件
23. 消防吸水管      8m
24. 滤水器   1个
25. 橡皮锤   1个
26. 吸水管扳手   2个

	举高喷射消防车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举高喷射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400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8*4。   

★5.轴距：≥1995+4200+137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3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000≤长≤13500，2500≤宽≤2550，3800≤高≤4000mm。

2.接近角：≥13°，离去角：≥8°。   

3.最大总质量（Kg）：≥41000kg。   

4.整备质量（Kg）：≥36000kg。   

5.比功率：≥9.5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2人。 

8.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消防车座椅全部设置安全带。

★4.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成都支队为兼容 800 兆，并具备接入成都市应急指挥调度无线通信网（800M）数字集群频段功能），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四、支撑系统   

1.支撑型式：H型或外摆式。   

2.支腿纵向展开跨距：左≤10255mm，右≤10280mm。   

3.支腿横向展开跨距：前≤9115mm，后≤9860mm。   

4.位置支撑：支腿可实现全展支撑。   

5.支腿伸展、支撑并调平时间：≤40s。   

五、臂架及回转   

▲1.臂架型式、折叠臂架数量：直、曲臂，折叠臂架≥6节。 

2.臂架（梯架）回收时间：≤28min。  

★3.最大工作高度：≥51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  

4.最大工作幅度：≥46m。   

5.臂架水泵联动：臂架可以与水泵同时工作。   

6.回转机构：可实现±360°回转 。   

7.举升到最大工作高度并回转 90°臂架展开举升时间：≤170.1S。 

六、消防泵   

★1.消防泵整车试验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型式试验检验报告或定型试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泡沫系统：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   

3.泡沫混合比例范围：可达到0.5%至10%。   

七、消防炮   

★1.消防炮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型式：水、泡沫两用电动遥控消防炮。   

3.遥控距离：≥100m。   

▲4.射程：水≥80m，泡沫≥75m。   

5.消防炮水平回转角范围 ：≥-30°至+30°。   

▲6.消防炮俯仰角度：最小俯角≤-90°，最大仰角≥+30°。   

八、水路系统         

1.臂架管道承压能力：≥2.5MPa。   

2.臂架管道内径：≥DN80mm。 

3.吸水口 ≥2 个DN150接口；外注水口≥ 4 个DN80接口；出水口≥ 4 个DN80接口；外注泡沫口≥ 1 个DN65接口；外吸泡沫口 ≥1 个DN50接口；末端供水口≥ 1 个DN80接口。  

九、罐体   

★1.总容积：≥4000L。（水、泡沫比例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碳钢或不锈钢。   

十、电气系统   

1.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2.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或两个圆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3.水泵操作：电动控制系统。   

4.臂架应急电控操作：具有应急动力单元，应急操作功能。   

5.臂架便捷操作：臂架至少有电控操作、液控操作及备用应急液压泵（汽油机或电动应急泵）3种操作形式。   

十一、安全保护系统   

1.水罐超压保护：水罐设≥DN125溢水管，带溢水帽。   

2.软腿保护：当臂架在动作过程中，支腿出现不受力（虚腿或软腿）情况，自动声光报警信号，并只允许臂架向安全方向运动。 

3.应急功能：所有与应急功能相关的液压阀都带有应急机械操作；系统带有应急动力单元，发动机、油泵出现故障时，用于收拢臂架和支腿。

4.水泵恒速控制：当消防泵工作时调整臂架姿态，程序自动控制臂架动作速度，满足消防泵转速始终恒定不变。   

5.具有支腿未收回到位提示：腿未缩到位，提示灯报警。   

6.具有器材箱门未关提示。   

7.具有臂架未收到位提示。   

十二、液压系统   

1.液压系统型式：变量泵（或定量泵）+比例阀系统。   

2.系统压力：≥30MPa。   

十三、车身及箱体   

1.材料：铝合金。   

2.结构：能根据客户要求布局器材箱结构。   

3.卷帘门：材质为铝合金。配备拉杆式条锁把手、一点式拉带及两点式固定座，并且安装有传感器，可通过驾驶室内的指示灯了解卷帘门开闭状态。   

★十四、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五、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六、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内六角扳手
     3-17  
         1套

2.
   活扳手
         6寸
             1件

3.
   活扳手
         12寸
             1件

4.
  一字螺丝刀
     150×6
          1件

5.
  十字形螺丝刀
 150×6
          1件

6.
   黄油枪

                        1件

7.
   双档鲤鱼钳
       8寸
          1件

8.
  地上消防栓扳手

                 1件

9.
  地下消防栓扳手

                 1件

10.
   雄螺环
        150（卡式）
      1件

11.
   滤水器接口     150（卡式）        1件

12.
  滤水器
       150（卡式）
      1件

13.
  吸水管
      Φ 150（卡式）
      4根

14.
  勾头扳手
       90-155
             1件

15.
  水带包布

                        8件

16.
  水带护桥

                        2件

17.
  资料配送拉杆包

                 1件

18.
  干粉灭火器≥8kg     ABC
          1具

19.
  橡皮锤

                        1件

20.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2只

21.
 卡式消防水带
     20-80-20  
      10盘

22.
  卡式异径接口
 KJK65 雌/80雄
   4件

23.
  异型接口
KXK80    内扣/80  雌
       4件

24.
  异型接口
KXK65    内扣/80  雌        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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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抢险救援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主要参数   

★1.排放标准：国Ⅵ。 

★2.驱动型式：4*2。

★3.发动机额定功率：≥215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4.轴距：≥44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5.燃油类型：柴油。   

6.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7.配置高清360度环车影像系统，集成行车记录仪、导航、倒车雷达为一体，驾驶室内设有≥9寸的显示屏、主机存储≥64G。

8.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9.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0.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三、整车主要参数     
▲1.外廓尺寸（长*宽*高）：8800≤长≤9200，2490≤宽≤2550，3400≤高≤3650mm。 
2.满载总质量：≥12600kg。   
3.比功率：≥15kW/t。   

4.接近角/离去角：≥15/8。
5.准乘人数：≥6人。   
6.最高车速：≥90km/h。   
★7.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随车起重吊臂   
▲1.最大起吊质量：≥5000kg。   
2.最大工作幅度：≥7.6m。   
3.最大工作幅度起吊质量：≥830kg。   
五、牵引绞盘   
▲1.额定拉力：≥70kN。   
2.钢丝绳尺寸：≥ 13mm*35m。   
3.驱动形式：电动或液压驱动。   
六、举升照明灯   

1.主灯功率：≥4000W。   
2.最大离地高度：≥8m。   
3.光源类型：LED或金属卤素。   
4.灯头旋转角度：水平 ≥360°，最小俯角≤-90°，最大仰角≥90°。   
七、发电机   
▲1.额定功率：≥8kW。  

2.额定频率：≥50Hz。 
3.额定电压: 220V/380V。    
4.功率因数:≥0.8。   
八、器材箱   
1.结构为铝合金型材骨架焊接或搭接，铝合金蒙板粘接。   
2.内部器材架：为铝合金型材，铝合金隔板，内部器材架根据需求单位要求定制。 

3.卷帘门为拉杆式，带锁。   
4.内部照明为LED白光照明灯带，随卷帘门启闭。   
5.翻转踏板：铝合金型板结构，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6.登车爬梯安装于车体后部一侧。   
九、电气系统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3.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4.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5.工作照明灯≥4个，单个功率≥6W。 

6.探照灯：能无线遥控，防护等级：≥IP65，水平旋转角度≥360°。  
★十、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一、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二、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电缆线盘
220V、1.5²*30M
     1盘

2.
    电缆线盘
380V、1.5²*30M
     1盘

3.
    备胎

                   1个

4.
    起吊绳

                   2根

5.
    备用灯管
 1000W
            4根

6.
    接地棒

                   1根

7.
    轮胎止退器

            2个

8.
    液压支腿垫块

            2个

9.
    消防斧

                   1件

10.
    干粉灭火器

            2具

11.
    铁铤

                   1件

12.
    丁字镐

                   1件

13.
    断电剪

                   1把

14.
    绝缘拉杆

                1把

15.
    随车工具

                1套

16.
    管钳

                    2把

	抢险救援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抢险救援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主要参数   
★1.排放标准：国Ⅵ。 

★2.驱动型式：4*2。

★3.发动机额定功率：≥240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4.轴距：≥45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5.燃油类型：柴油。   

6.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7.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8.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9.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0.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三、整车主要参数      
▲1.外廓尺寸（长*宽*高）：8500≤长≤9200，2500≤宽≤2550，3330≤高≤3650mm。 
2.满载总质量：≥12500kg。   
3.比功率：≥17kw/t。   

4.接近角/离去角：≥6/9。
5.准乘人数：≥6人。   
6.最高车速：≥90km/h。   
★7.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空呼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随车起重吊臂   
▲1.最大起吊质量：≥5000kg。   
2.最大工作幅度：≥7.8m。   
3.最大工作幅度起吊质量：≥1120kg。   
五、牵引绞盘   
▲1.额定拉力：≥70kN。   
2.钢丝绳尺寸：≥ 12mm×35m。   
3.驱动形式：电动或液压驱动。   
六、举升照明灯   

1.主灯功率：≥4KW。   
2.最大离地高度：≥7.5m。   
3.光源类型：LED或金属卤素。   
▲4.灯头旋转角度：水平 ≥360°，最小俯角≤-90°，最大仰角≥90°。   
七、发电机   
▲1.额定功率：≥8kW。  

2.额定频率：≥50Hz。 
3.额定电压: 220V/380V。       
八、器材箱   
1.结构为铝合金型材骨架焊接或搭接，铝合金蒙板粘接。   
2.内部器材架：为铝合金型材，铝合金隔板，内部器材架根据需求单位要求定制。  

3.卷帘门为拉杆式，带锁。   
4.内部照明为LED白光照明灯带，随卷帘门启闭。   
5.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6.登车爬梯安装于车体后部一侧。   
九、电气系统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3.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4.工作照明灯≥3个，单个功率≥6W。 

5.探照灯：能无线遥控，防护等级：≥IP65，水平旋转角度≥360°。  
★十、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一、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二、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电缆线盘
    220V、1.5²*30M
          1盘

2.
    电缆线盘
     380V、1.5²*30M
          1盘

3.
      备胎

                               1个

4.
     起吊绳

                            2根

5.
   液压支腿垫块

                         2个

6.
     消防斧

                            1件

7.
    干粉灭火器

                         2具

8.
      铁铤

                                1件

9.
     丁字镐

                            1件

10.
     断电剪

                            1把

11.   
绝缘拉杆

                            1把

12.
     随车工具

                            1套

13.
       管钳

                            2把

	泡沫消防车1
	★该产品含泡沫消防车1台、防爆灭火机器人1台。
一、泡沫消防车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KW）:≥420。（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页进行佐证）。
★3.驱动形式:≥8×4。 
4.最高车速（km/h）≥95。
★5.轴距（mm）：≥1750+4300+1350。（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页进行佐证）。
6.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390L。
9.变速箱形式：自动。
10.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1.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2.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3.驾驶室原装冷暖空调。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11000≤长≤12000；2500≤宽≤2550；3600≤高≤3850 。（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页进行佐证）。
2.接近角/离去角:≥18°/9°。
3.最大总质量（Kg）:≥42500。
4.整备质量（Kg）:≥17000。
5.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6.车辆外观：驾驶室、货箱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要求的消防车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乘室
1.布局结构：座位排数：单排双门，乘坐人数：≥2人。
2.座位设置：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65L/s（1.0MPa）。（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150L/s。（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遥控。
3.喷射距离：水：≥95m，泡沫：≥90m。
4.喷射方式：开花、直流。
5.水平旋转角度：≥0°至270°
6.俯仰角度：≥- 7°至+45°。
7.消防炮应具备泡沫发泡功能。
（七）罐体
★1.容积：≥24000L，水、泡沫比例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材料或不锈钢。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八）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
2.卷帘门：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每个器材箱内都有随帘子门启闭的LED照明灯带，随门联动开关。
4.翻转踏板：铝合金型板结构，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踏板面采用横纹防滑设计，带机械弹簧锁定功能 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九）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2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65mm。
3.外注水口：数量≥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50mm。
5.罐注水口：数量≥1个，口径≥DN65mm。
6.冲洗管路：数量≥1路，口径≥DN25mm。
（十）电气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3个LED频闪灯。
3.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一）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二）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三）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消防水带            25型DN65mm   ≥10盘 
2.消防水带            25型DN80mm   ≥15盘 
3.直流开关水枪        QZG3.5/7.5    ≥2支 
4.多功能无后坐力水枪  QLD6.0/8      ≥2支 
5.空气泡沫枪             QP8        ≥2支 
6.干粉灭火器             8kg        ≥1具 
7.外吸泡沫管           DN80/2米     ≥1根 
8.吸液胶管扳手         DN65-DN80    各≥2把 
9.集水器          JⅡ150/80*2-1.6   ≥2件 
10.分水器          FⅡ80/65*2-1.6   ≥2件 
11.消防吸水管扳手       DN150       ≥2个 
12.橡皮锤                           ≥1个 
13.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00       ≥1个 
14.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1000      ≥1个 
15.消防梯                6m         ≥1架 
16.异径接口  DN65 卡式雌/DN80卡式雄   ≥4个 
17.异径接口  DN80 内扣/DN80卡式雄   ≥2个 
18.异行异径接口  DN65 内扣/DN80卡式雌   ≥2个 
19.护带桥                           ≥1副 
20.水带包布                         ≥8件 
21.水带挂钩                         ≥8件 
22.消防斧                           ≥1件 
23.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4.消防吸水管  DN150/2m             ≥4根 
25.滤水器             DN150/卡式    ≥1件 
26.异行异径接口  DN150 卡式雄/M125*6 内螺纹/1.6MPa   ≥1个 
27.应急扳手           金属可调节    ≥1把 
28.防雷装置接地线及地桩              ≥1
29.车用三角警告牌、随车工具箱（包）  ≥1
防爆灭火机器人：
★1.机器人具备灭火和侦察功能，应满足《消防机器人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XF892.1-2010）对灭火、侦察机器人的标准要求。   
2.机器人本体   
2.1驱动型式：电动。   
▲2.2外形尺寸（长*宽*高）：≤1700*1100*1400mm。   
2.3整机质量：≤700kg。   
▲2.4爬坡能力：≥70%。   
2.5功率：≥3kW*2。   
2.6行驶速度：≥1.5m/s。   
2.7越障高度：≥220mm。   
2.8遥控距离：≥1000m。   
2.9连续行走时间：≥1h，持续工作时间：≥16 h。   
2.10侧倾稳定角：≥30°。   
2.11音频信息采集传输距离：≥1000m。   
2.12视频信息采集传输距离：≥1000m。   
2.13机器人具备卫星定位功能。   
2.14防护等级：≥IP66。   
2.15行走机构形式：履带式；履带具有防脱轨保护设计，能原地转向、爬坡、爬楼梯和越障。   
2.16整机牵引力：≥4kN。   
2.17制动距离：≤0.2m。   
2.18具有气体自动取样检测功能，可同时检测有毒有害或易燃易爆气体种类数量≥8种，检测浓度结果能实时回传并显示在后方遥控器上。   
2.19具有现场环境温度实时侦检功能，支持远程遥控机器人与水带自动脱离。  
2.20整机防爆等级：可达到Ex db ib II B+H2 T4 Gb。   
3.消防水炮   
3.1额定工作压力：≥1MPa。   
▲3.2最大流量：≥80L/s。   
3.3最大射程：水≥85m。   
3.4喷射方式：直流、喷雾可切换。   
3.5最大回转角：满足-90°至90°，最大俯仰角满足-14°至90°，最大喷雾角：≥100°。   
4.摄像机    
4.1摄像机像素：≥100万，分辨率：≥1080P。   
4.2摄像机防护等级：≥IP68。   
5.无线遥控装置   
5.1外形尺寸（长*宽*高）：410*310*70mm（不含摇杆高度）。   
5.2重量：≤5kg。   
5.3支持多路视频同时显示，支持画面开机实时存储录像功能，支持语音控制机器人、远程控制机器人。   
5.4显示屏类型：液晶屏，尺寸≥10英寸。   
6.具备避障功能、喷淋降温装置。

	泡沫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KW）:≥420。（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驱动形式:≥8×4。
4.最高车速（km/h）：95。
★5.轴距（mm）：≥1750+4300+135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390L。
9.变速箱形式：自动。
10.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1.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2.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3.驾驶室原装冷暖空调。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11000≤长≤12000；2500≤宽≤2550；3550≤高≤3900 。
2.接近角/离去角:≥17°/ 10°。
3.最大总质量（Kg）:≥37000。
4.整备质量（Kg）:≥13000。
5.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6.车辆外观：驾驶室、货箱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要求的消防车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乘室
1.布局结构：座位排数：双排，乘坐人数：≥6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2.座位设置：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20L/s（1.0MPa），≥30L/s（4.0MPa）。（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低压≥1.0MPa，高压≥4.0MPa。（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整车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10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遥控。
3.喷射距离：水：≥85m，泡沫：≥85m。
4.喷射方式：开花、直流。
5.水平旋转角度：≥0°至350°
7.配备直流开花炮头及泡沫筒。
（七）罐体
★1.总容积：≥18000L，水、泡沫比例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或不锈钢。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4.B类泡沫比例混合系统为电子式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调节范围：≥1%至10%。
（八）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
2.卷帘门：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每个器材箱内都有随帘子门启闭的LED照明灯带，随门联动开关。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九）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2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65mm。
3.外注水口：数量≥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50mm。
5.罐注水口：数量≥1个，口径≥DN65mm。
6.冲洗管路：数量≥1路，口径≥DN25mm。
（十）电气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3个LED频闪灯。
3.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一）总体技术要求
1.整车性能符合GB7956.1《消防车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7956.2《消防车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和GB6245-2006 《消防泵》的规定。消防车符合GB7956.3《消防车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的规定。 整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符合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的规定。整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符合 GB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规定。
2.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二）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三）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规格      25型DN65mm      ≥10盘
2     消防水带规格      25型DN80mm      ≥15盘
3     直流开关水枪规格    QZG35/75       ≥2支
4    多功能无后坐力水枪    QLD60/8       ≥2支
5    空气泡沫枪规格        QP8           ≥2支
6    干粉灭火器规格         8kg          ≥1具
7    外吸泡沫管规格       DN80/2米      ≥1根
8    吸液胶管扳手规格     DN65-DN80     各≥2把
9    集水器规格       JⅡ150/80*2-16     ≥2件
10   分水器            FⅡ80/65*2-16     ≥2件
11   消防吸水管扳手         DN150        ≥2个
12   橡皮锤                              ≥1个
13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00         ≥1个
14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1000       ≥1个
15   消防梯                 6m           ≥1架
16   异径接口      DN65 卡式雌/DN80卡式雄 ≥4个
17   异径接口       DN80 内扣/DN80卡式雄  ≥2个
18   异行异径接口    DN65 内扣/DN80卡式雌 ≥2个
19   护带桥                              ≥1副
20   水带包布                            ≥8件
21   水带挂钩                            ≥8件
22   消防斧                              ≥1件
23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4   消防吸水管             DN150/2m     ≥4根
25   滤水器                 DN150/卡式   ≥1件
26   异行异径接口   DN150 卡式雄/M125*6 内螺纹/16MPa    ≥1个
27   应急扳手规格金属可调节              ≥1把
28   防雷装置接地线及地桩                ≥1套
29   车用三角警告牌、随车工具箱（包）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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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420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最高车速：≥95Km/h。   
★4.驱动形式：8*4。   
★5.轴距：≥1750+4300+135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290L。   
8.变速箱形式：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3.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000≤长≤12000，2500≤宽≤2550，3600≤高≤4000mm。   
2.接近角：≥16°，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37000kg。   
4.整备质量（Kg）：≥18000kg。   
5.比功率：≥11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6人。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空呼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7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15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无线遥控。   
▲3.射程：水≥100m，泡沫≥95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330°。   
6.俯仰角度：最小俯角≤-7°，最大仰角≥45°。   
7.消防炮应配备泡沫发泡功能。   
七、罐体   
★1.容积：≥18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材料或不锈钢。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八、泡沫比例混合器
1.采用电子式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混合比1-10%连续可调，具有错误检测功能，实现网络各节点之间的实时数据通讯。
2.具备自动、手动模式选择，自动清晰模式。
3.实时显示泡沫和水流量等信息内容。  
九、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外蒙皮为铝合金板粘接技术。   
2.卷帘门：左右两侧设置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器材箱、泵房卷帘门两侧内设有LED白光照明灯带，能够满足整个箱体的照明，照明灯开关与卷帘门联动。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十、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4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3个，口径≥DN80mm。   
3.注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65mm。    
5.放余水管路：设有放余水管路。   
6.冲洗管路：泵系统管路中设有泡沫冲洗阀及管路。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材料：铝合金。   
3.具备应急操作功能。   
4.电子显示：至少包括转速值、真空值、压力值、水位值、液位值。   
十二、电器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等。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4个LED频闪灯。   
3.工作照明灯：车体两侧上部各配置≥2，LED照明灯。   
4.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接口  10盘
2    消防水带      20-80-20、卡式接口   10盘
3    直流水枪       Φ16mm或Φ19mm      2支
4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2支
5    泡沫枪           PQ16               2支
6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1具
7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1套
8    集水器      JⅡ150/80×2-1.6      2件
9    三分水器    FⅢ80/65×3-1.6       3件
10    吸水管扳手                       2个
11    橡皮锤                           1个
12    地上消火栓扳手                   1把
13     地下消火栓扳手                  1把
14     消防梯           ≥6m           1架
15     同型异径接口   KJ65/80Z、DN65内扣转DN80内扣       2个
16     异型异径接口   KJK65/80AZ、DN65雌转DN80雄         2个
17     异型异径接口   KJK80/65AZ、DN80雌转DN65雄         2个
18     异型异径接口   KT100/KY150、DN100内螺纹转DN150内扣  1个
19     异型同径接口  KJ65/KJK65Z、DN65内扣转DN65雌       2个
20     异型同径接口   KJ80/KJK80Z、DN80内扣转DN80雌      2个
21     护带桥                          2副
22     水带包布                        8件
23     水带挂钩                        8件
24     消防尖斧                        1件
25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6     吸水管   DN150×2m、内扣式接口   8根
27     吸水管滤水器                    4个

	泡沫消防车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377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最高车速:≥97Km/h。
4.驱动形式:6×4。
★5.轴距：≥4500+137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变速箱形式：手动/自动。
8.启动方式：钥匙启动。
▲9.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0.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
11.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9900≤长≤10550，2500≤宽≤2550，3600≤高≤3750。
2.最大总质量（Kg）:≥27500。
3.整备质量（Kg）:≥15300。
4.比功率：≥13kw/t。
5.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6.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7.乘员人数：≥6人，驾驶位及所有乘员位均安装三点式安全带。
8.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支架数量：≥4个。
9.配置独立乘员室：驾驶室和乘员室之间应有通讯系统、电动车窗，独立乘员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10.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主座椅为气囊减震座椅。
3.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4.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
4.泵室材质：铝合金。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2个。
7.翻转踏板承重：≥150kg，配黄色闪烁警示灯。
8.箱体结构类型：铝合金。
六、消防泵
★1.额定流量：≥10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泵额定压力：1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60s。
5.引水高度：≥7m。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操控型式：电控/手控。
▲3.射程：水≥85m，泡沫≥80m。
4.喷射方式：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340°。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11°，最大仰角≥71°。
7.配备直流、开花炮头。
8.遥控距离：≥150m。
八、罐体
★1.总容积：≥12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罐体容积）。
2.材质：不锈钢。
3.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罐体外注水口数量：≥2个，位置：车厢两侧。
5.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位置：罐体处。
6.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位置：罐底。
7.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九、泡沫系统。
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150mm。
2.出水管路：数量：≥4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管路：数量：≥4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管路：数量：1个，口径：≥DN50mm。
5.炮出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100mm。
6.罐注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65mm。
7.冲洗管路：数量：1个，口径：≥DN20mm。
8.其他功能设置：一键出水。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房。
2.材料：铝合金。
3.控制开关及按键内容：转速表、真空表、水泵出水压力表、罐液位指示装置等。并在显目位置设有中文操作流程图及永久性标识、标牌等。
4.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充电装置：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自动弹出。
3.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4.工作照明数量：≥1个，单个功率：大于等于7W。
★十三、整体通用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长度≥2米  ≥6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    内扣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1   集水器      JⅡ150/80×2(KY/KYKA)  ≥1个
12   分水器     FⅢ80/65×3（KYKA/KYK） ≥1个
13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4   水带包布         常规型号      ≥4个
15   水带挂钩         常规型号      ≥4个
16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7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各   ≥1个
18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19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00       ≥1个
20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800      ≥1个
21   ABC扳手         FS50-100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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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215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最高车速：≥95Km/h。
★4.驱动形式:4×2。
★5。轴距：≥4425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15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自动。
9.启动方式：钥匙启动。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7850≤长≤8800mm，2500≤宽≤2550mm，3400≤高≤3600mm。
2.接近角:≥15°。
3.离去角:≥10°。
4.最大总质量（Kg）:≥16800。
5.整备质量（Kg）:≥10000。
6。比功率：≥12kw/t。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9.乘员人数：≥6人，并全部安装有3点式安全带。
10.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器支架数量：≥4个。
11.前排电动车窗，有冷暖暖空调。
12.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主座椅为气囊减震座椅。
3.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4.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材质。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
4.泵室材质：铝合金。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4个，车身两侧。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六、消防泵
★1.额定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引水时间：≤47s。
3.引水高度：≥7m。
4.真空度：≥85kPa。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遥控。
▲3.射程：水≥70,泡沫≥60。
4.喷射方式：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350°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7°，最大仰角≥65°。
7.配备直流开花炮头及泡沫筒。
8.遥控距离：≥100m。
八、罐体
★1.总容积：≥6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质：耐腐蚀材料。
3.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罐体外注水口数量：≥2个，位置：车厢两侧。
5.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位置：罐体顶部。
6.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位置：罐体底部。
7.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九、泡沫系统
1.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2.混合比例：≥1%～6%。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1个，口径≥DN125mm。
2.出水管路：≥2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管路：≥1个，口径≥DN65mm。
4.泡沫外吸管路：≥1个，口径≥DN65mm。
5.炮出水管路：≥1个，口径≥DN65mm。
6.罐注水管路：≥1个，口径≥DN65mm。
7.泡沫冲洗管路：≥1个，口径≥DN15mm。
十一、控制仪表板
1.电源控制、阀门启闭控制、总气阀控制、发动机启停，一键出水、稳流稳压、一键放余水、泡沫流量自动调节等功能。
2.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3.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4.工作照明数量：≥1个,单个功率≥11W。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长度≥2米   ≥6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内扣     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1   集水器      JⅡ150/80×2(KY/KYKA)   ≥1个
12   分水器      FⅢ80/65×3（KYKA/KYK）  ≥1个
13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4   水带包布常规型号               ≥4个
15   水带挂钩常规型号               ≥4个
16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7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   各≥1个
18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19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00          ≥1个
20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800         ≥1个
21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2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800         ≥1个
23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4    消防水带          30-40-30          ≥7盘
25    水枪                DN40            ≥2把
26    DN40水带水枪配套接口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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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检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400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8*4。   
★5.轴距：≥1750+4600+135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3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3.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000≤长≤12000，2500≤宽≤2550，3600≤高≤4000mm。
2.接近角：≥ 17°，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36000kg。   
4.整备质量（Kg）：≥18000kg。   
5.比功率：≥10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6人。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空呼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5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15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无线遥控。   
▲3.射程：水≥100m，泡沫≥95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270°。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5°，最大仰角≥45°。   
七、罐体   
★1.容积：≥18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材料或不锈钢。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八、泡沫比例混合器
1.采用电子式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混合比1-10%连续可调，具有错误检测功能。
2.具备自动、手动模式选择，自动清晰模式。
3.实时显示泡沫和水流量等信息内容。   
九、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外蒙皮为铝合金板粘接技术。   
2.卷帘门：左右两侧设置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器材箱、泵房卷帘门两侧内设有LED白光照明灯带，能够满足整个箱体的照明，照明灯开关与卷帘门联动。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十、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4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3个，口径≥DN80mm。   
3.注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65mm。   
5.放余水管路：设有放余水管路。   
6.冲洗管路：泵系统管路中设有泡沫冲洗阀及管路。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材料：铝合金。   
3.具备应急操作功能。   
4.电子显示：至少包括转速值、真空值、压力值、水位值、液位值。   
十二、电器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等。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4个LED频闪灯。 
3.工作照明灯：车体两侧上部各配置≥2，LED照明灯。   
4.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接口  10盘
2 消防水带   20-80-20、卡式接口 10盘
3 直流水枪   Φ16mm或Φ19mm     2支
4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2支
5 泡沫枪        PQ16            2支
6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1具
7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1套
8 集水器    JⅡ150/80×2-1.6    2件
9 三分水器   FⅢ80/65×3-1.6    3件
10 吸水管扳手                   2个
11 橡皮锤                       1个
12 地上消火栓扳手               1把
13 地下消火栓扳手               1把
14 消防梯             ≥6m      1架
15 同型异径接口   KJ65/80Z、DN65内扣转DN80内扣   2个
16 异型异径接口   KJK65/80AZ、DN65雌转DN80雄     2个
17 异型异径接口   KJK80/65AZ、DN80雌转DN65雄     2个
18 异型异径接口   KT100/KY150、DN100内螺纹转DN150内扣 1个
19 异型同径接口  KJ65/KJK65Z、DN65内扣转DN65雌     2个
20 异型同径接口   KJ80/KJK80Z、DN80内扣转DN80雌    2个
21 护带桥                       2副
22 水带包布                     8件
23 水带挂钩                     8件
24 消防尖斧                     1件
25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6 吸水管   DN150×2m、内扣式接口  8根
27 吸水管滤水器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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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444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轴距：≥1950+4500+14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5.燃油类型：柴油。
6.变速箱形式：自动。
7.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8.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9.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0.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1.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750mm≤长≤11900mm，2500mm≤宽≤2550mm，3600mm≤高≤3700mm。
2.接近角：≥16°，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37500kg。
4.整备质量（Kg）：≤19000kg。
5.比功率：≥11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6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可固定6.8L-9L空气呼吸器放置架。
9.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7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15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无线遥控。
▲3.射程：水≥100m，泡沫≥95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270°。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7°，最大仰角≥45°。
7.消防炮应配备泡沫发泡功能。
七、罐体
★1.容积：≥18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材料或不锈钢等耐腐蚀材料。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八、泡沫比例混合器
1.采用电子式全自动泡沫比例混合器，混合比1-10%连续可调，具有错误检测功能，实现网络各节点之间的实时数据通讯。
2.具备自动、手动模式选择，自动清洗模式。
九、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外蒙皮为铝合金板粘接技术。
2.卷帘门：左右两侧设置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器材箱、泵房卷帘门两侧内设有LED白光照明灯带，能够满足整个箱体的照明，照明灯开关与卷帘门联动。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十、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1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3个，口径≥DN80mm。
3.注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65mm。
5.放余水管路：设有放余水管路。
6.冲洗管路：泵系统管路中设有泡沫冲洗阀及管路。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材料：铝合金。
3.具备应急操作功能。
4.电子显示：至少包括转速值、真空值、压力值、水位值、液位值。
十二、电器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等。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4个LED频闪灯。
3.工作照明灯：车体两侧上部各配置≥2，LED照明灯。
4.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接口  10盘
2      消防水带  20-80-20、卡式接口  10盘
3      直流水枪   Φ16mm或Φ19mm    2支
4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2支
5      泡沫枪         PQ16           2支
6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1具
7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1套
8     集水器      JⅡ150/80×2-16    2件
9     三分水器    FⅢ80/65×3-16     3件
10    吸水管扳手                     2个
11    橡皮锤                         1个
12    地上消火栓扳手                 1把
13    地下消火栓扳手                 1把
14    消防梯         ≥6m            1架
15   同型异径接口 KJ65/80Z、DN65内扣转DN80内扣    2个
16   异型异径接口KJK65/80AZ、DN65雌转DN80雄       2个
17   异型异径接口KJK80/65AZ、DN80雌转DN65雄       2个
18   异型异径接口KT100/KY150、DN100内螺纹转DN150内扣 1个
19   异型同径接口KJ65/KJK65Z、DN65内扣转DN65雌    2个
20   异型同径接口KJ80/KJK80Z、DN80内扣转DN80雌    2个
21   护带桥                                         2副
22   水带包布                                       8件
23   水带挂钩                                       8件
24   消防尖斧                                       1件
25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6   吸水管DN150×2m、内扣式接口                    8根
27   吸水管滤水器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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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340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6*4。   
★5.轴距：≥4300+14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3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3.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9800≤长≤10000，2500≤宽≤2550，3600≤高≤3900mm。
2.接近角：≥18°，离去角：≥10°。   
3.最大总质量（Kg）：≥28000kg。   
4.整备质量（Kg）：≥15000kg。   
5.比功率：≥11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6人。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空呼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10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100s。   
5.引水高度：≥7m。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电动，无线遥控。   
▲3.射程：水≥85m，泡沫≥80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320°。   
6.俯仰角度：最小俯角≤-7°，最大仰角≥45°。   
7.消防炮应配备泡沫发泡功能。   
七、罐体   
★1.容积：≥120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料：高分子材料或不锈钢。   
3.结构：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   
八、泡沫比例混合器
1.型式：全自动。
2.泡沫混合比：可达到1%-10%连续可调。   
九、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外蒙皮为铝合金板粘接技术。   
2.卷帘门：左右两侧设置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器材箱、泵房卷帘门两侧内设有LED白光照明灯带，能够满足整个箱体的照明，照明灯开关与卷帘门联动。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十、管路系统   
1.吸水口：数量≥2个，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   
3.注水口：数量两侧各≥1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口：数量≥1个，口径≥DN50mm。   
5.放余水管路：设有放余水管路。   
6.冲洗管路：泵系统管路中设有泡沫冲洗阀及管路。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材料：铝合金。   
3.具备应急操作功能。   
4.电子显示：至少包括转速值、真空值、压力值、水位值、液位值。   
十二、电器系统   
1.安装总电源开关、取力器开关、外照明开关、卷帘门未关和充电未弹出警示灯等。 
2.驾驶室顶部安装1个LED红色长排警灯，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3个LED频闪灯。 
3.工作照明灯：车体两侧上部各配置≥2个LED照明灯。   
4.警灯警报控制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1.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接口  10盘
2    消防水带   20-80-20、卡式接口 10盘
3    直流水枪   Φ16mm或Φ19mm     2支
4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2支
5    泡沫枪        PQ16             2支
6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1具
7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1套
8    集水器   JⅡ150/80×2-1.6      2件
9    三分水器  FⅢ80/65×3-1.6      3件
10   吸水管扳手                     2个
11   橡皮锤                        1个
12   地上消火栓扳手                1把
13    地下消火栓扳手               1把
14    消防梯        ≥6m           1架
15    同型异径接口   KJ65/80Z、DN65内扣转DN80内扣        2个
16    异型异径接口   KJK65/80AZ、DN65雌转DN80雄          2个
17    异型异径接口   KJK80/65AZ、DN80雌转DN65雄          2个
18    异型异径接口   KT100/KY150、DN100内螺纹转DN150内扣 1个
19    异型同径接口  KJ65/KJK65Z、DN65内扣转DN65雌        2个
20    异型同径接口   KJ80/KJK80Z、DN80内扣转DN80雌       2个
21    护带桥                          2副
22    水带包布                        8件
23    水带挂钩                        8件
24    消防尖斧                        1件
25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6    吸水管   DN150×2m、内扣式接口  4根
27    吸水管滤水器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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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251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100Km/h。
★4.驱动形式：4*2。
★5.轴距：≥45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2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
10.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1.配置360°环车影像（并带有记录仪功能）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8300≤长≤8600，2500≤宽≤2550，3500≤高≤3850mm。
2.最大总质量（Kg）：≥19000kg。
3.整备质量（Kg）：≥10000kg。
4.比功率：≥13kw/t。
5.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6.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7.准乘人数：≥6人。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6.8L-9L空气呼吸器可固定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前排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型材。
4.泵室材质：铝合金型材。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4个。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箱体结构类型：铝合金型材拼接或焊接。
六、消防泵
★1.额定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45s。
5.引水高度：≥7m。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手动或电动。
▲3.射程：水≥70m，泡沫≥60m。
4.喷射方式：开花、直流。
5.水平旋转角度：≥345°。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13°，最大仰角≥70°。
八、罐体
★1.总容积：≥79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质：不锈钢或高分子PP复合材料。
3.泡沫系统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4.混合比例：至少满足1％至6%。
5.罐顶人孔口直径：≥DN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6.罐体溢流阀：≥1个，位置：罐体顶部。
7.罐体排污口：≥1个，位置：罐体底部。
8.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2个；口径≥DN150mm。
2.出水管路：≥4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管路：≥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管路：≥1个；口径≥DN50mm。
5.冲洗管路：≥1个；口径≥DN65mm。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控制开关及面板按键内容：至少包含液位、转速、压力、真空压力、水泵转速。
3.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3.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4.工作照明数量：≥6个，单个功率：≥6.5W。
★十三、整体通用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或进口货物证明书、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直流开关水枪 QZG3.5/7.5      2支
2    水带挂钩        FG600        4个
3    水带包布       FP470         4个
4    滤水器     口径和吸水管配套   1个
5    三分水器    FⅢ80/65×3-1.6   1支
6    多功能兵工铲                  1把
7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L/ABC2  1具
8    吸水管  2米一根，口径和吸水口配套  4根
9    吸水管扳手      FS100-150          2把
10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50            1把
11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800           1把
12   消防水带          16-65-20         10盘
13   消防水带          16-80-20         10盘
14   消火栓专用接口    Φ150mm/100mm    1个
15   吸液管           DN50×2m          1根
16   吸液管扳手        FS50             2把
17   空气泡沫枪         QP8             2支
18   护带桥            HQ600            1副
19   异径接口       65内扣/80内扣      2个
20   异型接口       65内扣/80卡式      1个
21   异型接口       80内扣/80卡式      1个
22   消防尖斧                           1把
23   集水器        JⅡ150/80×2-1.6     1件
24   原车工具                           1套
25   消防水带          30-40-30        ≥7盘
26   水枪               DN40           ≥2把
27   DN40水带水枪配套接口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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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228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5km/h。
★4.驱动形式:4×2。
★5.轴距：≥45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变速箱形式：手动。
8.启动方式：钥匙启动。
▲9.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0.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1.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8200≤长≤8650，2500≤宽≤2550，3550≤高≤3800。
2.接近角:≥14°。
3.离去角:≥11°。
4.最大总质量（Kg）:≥18900kg。
5.整备质量（Kg）:≥10500kg。
6.比功率：13kw/t。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乘员人数：≥6人，全车座位配备三点式安全带。
9.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器支架数量：≥4个。
10.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主座椅为气囊减震座椅，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
4.泵室材质：铝合金。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4个，车身两侧。
7.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优质铝合金型材焊接结构。
六、消防泵
★1.水泵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60s。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射程：水≥65m,泡沫≥60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喷射方式：直流、开花。
4.水平旋转角度：≥270°。
5.俯仰角度：最大俯角≤-7°，最大仰角≥+45°。
6.配备直流开花炮头及泡沫筒。
八、罐体
★1.总容积：≥7800L（水、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水罐
2.1水罐材质：耐腐蚀材料。
2.2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2.3罐体外注水口数量：≥2个，位置：泵室两侧。
2.4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位置：罐体中部。
2.5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位置：罐底。
2.6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3.B类泡沫罐
3.1材质：耐腐蚀材料。
3.2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九、泡沫系统
1.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2.混合比例：≥3-6%。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1个，口径：DN150mm。
2.出水管路：≥4个，口径：DN≥80mm。
3.泡沫外吸管路：≥1个，口径：DN≥50mm。
4.炮出水管路：≥1个，口径：DN≥80mm。
5.罐注水管路：≥1个，口径：DN≥65mm。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后部泵房。
2.电源控制、阀门启闭控制、总气阀控制、发动机启停，一键出水、稳流稳压、一键放余水、泡沫流量自动调节等功能。
3.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3.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4.工作照明灯数量：≥4个，单个功率≥7W。
★十三、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长度≥2米 ≥6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    内扣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高压水带      40-65-20       ≥10盘
11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2   压缩空气泡沫枪   DN65        ≥2只
13   集水器     JⅡ150/80×2(KY/KYKA)  ≥1个
14   分水器    FⅢ80/65×3（KYKA/KYK）  ≥1个
15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6   水带包布常规型号            ≥4个
17   水带挂钩常规型号            ≥4个
18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9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  各≥1个
20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21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400        ≥1个
22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800       ≥1个
23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4    消防水带      30-40-30      ≥7盘
25    水枪            DN40        ≥2把
26    DN40水带水枪配套接口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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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162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驱动型式： 4×2。
4.变速箱型式：手动。
★5.轴距：≥45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最高车速：≥95km/h。
三、整车
▲1.外廓尺寸（mm）：8100≤长≤9000，2450≤宽≤2550，3500≤高≤3850。
2.整备质量：≥9600kg。
3.最大总质量：≥15200kg。
4.比功率：≥10kW/t。
5.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及乘员室
1.座位≥6人,后排加装可固定6.8L-9L空气呼吸器支架。
2.驾驶位及乘员位均安装有三点式安全带。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液罐
★1.罐总容量：≥4600kg（泡沫、水罐分割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内藏式罐体，内设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且前后封板、罐两侧壁板及纵横防荡板均设有可增加强度的折筋。
3.罐体采用耐腐蚀材料。
六、消防泵
1.额定压力：≥1.0MPa。
★2.额定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安装形式：水泵后置式安装。
4.最大真空度：≥85kPa。
5.引水时间：≤40s。
七、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150mm
2.外出水口：数量：≥4个；2个口径：DN≥65mm，2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口：数量：≥2个，口径：DN≥65mm。
4.罐注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65mm。
八、消防炮
★1.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额定压力：≥1.0MPa。
▲3.射程：水≥60m泡沫≥55m。
4.水平回转角度：≥360°。
5.控制方式：手动。
6.安装位置：上装中后顶部。
7.俯仰角度：最大俯角≤-12°，最大仰角≥72°。
九、器材厢及泵房
1.车顶外侧安装频闪警灯及车外照明灯。
2.对车厢内部需要经常检测的部件，在适当部位加装有活门，其他需要进入车内部检查和维修的地方也加装有敞开或有可移动的板件。
3.所有器材厢及泵室都采用轻质铝合金带锁卷帘门，门边有密封条以防水淋和灰尘；每个器材箱内都有LED照明灯。
4.车厢后部右侧设置一架通往车顶的防滑铝合金安全爬梯，顶部装有防滑扶手。
5.装夹牢固，取用方便；使用防锈、防振、防脱落、防划伤的专用夹具固定器材。
6.上装箱体材质：铝合金，外蒙铝合金板。器材架材质铝合金，内饰板采用铝合金平板。
十、电气设备
1.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2.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3.控制开关及按键：至少包含紧急停止按钮、总电源开关、水泵转速调节装置。
4.数据显示：至少包含真空值、压力值、液位值。
5.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十一、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二、总体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三、随车器材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消防水带    16-65-20      2盘 
2    消防水带     16-80-20      8盘  
3    吸水管总成    DN125×2m    4根  
4    地上消火栓扳手  450mm      1把 
5    地下消火栓扳手 800 mm      1把 
6    异径接口       65×80      2个 
7    异型接口      65内扣/80 雄 2个  
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3kg      1具 
9    滤水器         DN125       1个 
10    吸水管扳手    DN125       2把 
11    底盘工具                  1套 
12    泡沫枪                    2把 
13    消防水带 30-40-30        ≥7盘
14    水枪 DN40                ≥2把
15    DN40水带水枪配套接口     ≥2个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1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336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发动机最大扭矩：≥2200N.m。 
4.最高车速：≥95km/h。 
★5.驱动形式：6×4。 
★6.轴距：≥4800+134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290L。 
9.变速箱形式：自动或手动。 
10.启动方式：电子或钥匙启动。 
▲11.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2.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3.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4.配置高清360度环车影像系统，集成行车记录仪、导航、倒车雷达为一体，驾驶室内设有≥9寸的显示屏、主机存储≥64G。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10000≤长≤10600，2500≤宽≤2550，3500≤高≤3700mm。 
2.接近角：≥17°。 
3.离去角：≥8.9°。 
4.最大总质量：≥30000kg。 
5.整备质量：≥17000kg。 
6.比功率：≥11kw/t。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乘员人数：≥6人。 
9.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器支架数量：≥4个。 
10.配置有独立乘员室，驾驶室和乘员室之间设有通讯系统、手动车窗，独立乘员室配有冷暖空调，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11.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主座椅为气囊减震座椅。 
3.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4.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或碳钢材质。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或碳钢材质。 
4.泵室材质：铝合金或碳钢材质。 
5.车顶材质：铝合金或碳钢材质。 
6.器材箱数量：≥2个。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箱体材质：铝合金或钢材。
六、消防泵 
★1.为离心式高低压消防泵并集成CAFS系统。 
★2.额定流量：常压≥110L/s@1.0MPa；高压≥30L/s@4.0MPa。（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材料：铸铁泵壳、不锈钢泵轴。 
4.泵额定压力：≥1MPa。 
5.最大真空度：≥85kPa。 
6.引水时间：≤100s。 
7.引水高度：≥7m。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2.操控型式：电动。 
▲3.射程：水≥85m，泡沫≥80m。 
4.喷射方式：开花和直流。 
5.水平旋转角度：≥340°。 
6.俯仰角度：俯角≥-8°，仰角≥75°。 
7.配备直流开花炮头及泡沫筒。 
8.遥控距离：≥150m。 
八、罐体 
★1.总容积：≥12000L（水罐、A类泡沫罐、B类泡沫罐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水罐 
2.1材质：高强度PP合成材料或304不锈钢。 
2.2罐体外注水口数量：≥4个。
2.3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
2.4 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位于罐体底部。 
2.5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2.6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3.A类泡沫罐  
3.1材质：高强度PP合成材料或304不锈钢。 
3.2罐顶检查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B类泡沫罐 
4.1材质：高强度PP合成材料或304不锈钢。 
4.2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九、泡沫系统 
1.A类泡沫系统 。
1.1混合比例：满足0.1%～1%。 
1.2空压机流量：≥4200L/min。 
1.3电动柱塞式泡沫泵流量：≥9.8L/min。 
2.B泡沫系统 
2.1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2.2混合比例：满足1%～7%。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数量：≥2个，口径：DN≥150mm。 
2.出水管路：数量：≥4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管路：数量：≥4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管路：数量：≥1个，口径：DN≥50mm。 
5.炮出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100mm。 
6.罐注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80mm。 
7.冲洗管路：数量：≥1个，口径：DN≥25mm。 
8.CAFS出液管路：数量：≥2个，口径：DN≥65mm。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或车辆尾部。 
2.材料：铝合金。 
3.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2.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3.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4.工作照明数量：≥5个，单个功率：≥9W。 
★十三、总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              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               长度≥2米            ≥6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                内扣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高压水带                   40-65-20              ≥10盘
11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2      压缩空气泡沫枪              DN65                    ≥2只
13          集水器             JⅡ150/80×2 (KY/KYKA)       ≥1个
14         分水器              FⅢ80/65×3（KYKA/ KYK）     ≥1个
15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6        水带包布                    常规型号               ≥4个
17         水带挂钩                  常规型号                ≥4个
18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9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        各≥1个
20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21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 400               ≥1个
22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 800               ≥1个
23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4          消防水带              30-40-30φ40mm           ≥7盘
25          水枪                     φ40mm                ≥2支
26          转换接口                 φ40mm                ≥2个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215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3.发动机最大扭矩：≥1150N.m。
4.最高车速：≥95Km/h。
★5.驱动形式：4*2。
★6.轴距：≥4425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150L。
9.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10.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1.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2.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8450≤长≤9200，2500≤宽≤2550，3500≤高≤3600mm。
2.接近角：≥17°，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15000kg。
4.整备质量（Kg）：≥10500kg。
5.比功率：≥12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8.准乘人数：≥6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可固定6.8L-9L空气呼吸器放置架。
10.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前排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型材。
4.泵室材质：铝合金型材。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4个。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箱体结构类型：大板型材拼接或焊接。
六、消防泵
★1.额定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85s。
5.引水高度：≥7m。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48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2.操控型式：电动。
▲3.射程：水≥75m，泡沫≥70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350°。
6.俯仰角度：最大俯角≤-7°，最大仰角≥77°。
7.遥控距离：≥150m。
八、罐体
★1.总容积：≥6000L（水、A类泡沫和B类泡沫比例须按照需求单位要求设定）。（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以报告中检验结果数据为准）。
2.水罐
2.1材质：不锈钢或PP高分子材料。
2.2罐顶人孔口直径：≥DN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2.3罐体外注水口数量：≥2个。
2.4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位置：罐体顶部。
2.5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位置：罐体底部。
2.6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3.A类泡沫罐
3.1材质：不锈钢或PP高分子材料。
3.2罐顶检查孔口直径：≥DN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B类泡沫罐
4.1材质：不锈钢或PP高分子材料。
4.2罐顶人孔口直径：≥DN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3罐体外注水口数量：≥1个。
4.4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
4.5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九、泡沫系统
1.A类泡沫系统
1.1混合比例：满足0.2％至1.0%。
1.2空压机流量：≥100L/s。
1.3电动柱塞式泡沫泵流量：≥9.8L/min。
2.B泡沫系统
2.1为全自动泡沫系统。
2.2混合比例：至少满足1％至6%。
十、管路系统
1.吸水管路：数量：≥1个；口径：≥DN150mm。
2.出水管路： 数量：≥4个；口径：≥DN80mm。
3.外注水管路：  数量：≥2个；口径：≥DN80mm。
4.泡沫外吸管路： 数量：≥1个；口径：≥DN50mm。
5.炮出水管路：  数量：≥1个；口径：≥DN100mm。
6.罐注水管路： 数量：≥1个；口径：≥DN65mm。
7.冲洗管路： 数量：≥1个；口径：≥DN15mm。
8.CAFS出液管路：数量：≥1个；口径：DN≥65mm。
十一、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控制开关及按键内容：至少包含液位、转速、压力、真空压力、水泵转速。
3.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二、电气设备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3.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4.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5.工作照明灯≥4个，单个功率≥6W。
6.升降照明灯：升降高度≥7.7m，光源类型：LED或金卤灯，总功率：≥2000W。
7.灯具回转角度≥360°，最大俯角≤-90°，最大仰角≥90°。
★十三、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  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长度≥2米  ≥6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     内扣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高压水带      40-65-20           ≥10盘
11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2   压缩空气泡沫枪   DN65            ≥2只
13   集水器   JⅡ150/80×2 (KY/KYKA)  ≥1个
14   分水器  FⅢ80/65×3（KYKA/ KYK） ≥1个
15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6   水带包布     常规型号           ≥4个
17   水带挂钩     常规型号           ≥4个
18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9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  各≥1个
20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21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 400         ≥1个
22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 800        ≥1个
23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4   消防水带         30-40-30       ≥7盘
25   水枪             DN40           ≥2把
26   DN40水带水枪配套接口            ≥2个

	水罐消防车1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水罐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250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4*2。   
★5.轴距：≥45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发动机最大扭矩：≥1400N.m/(1200-1600rpm)。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200L。   
9.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10.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1.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2.底盘配置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3.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4.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8200≤长≤8600，2500≤宽≤2550，3500≤高≤3900mm。
2.接近角：≥15°，离去角：≥9°。   
3.最大总质量（Kg）：≥19000kg。   
4.整备质量（Kg）：≥10000kg。   
5.比功率：≥12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6人。
8.驾乘室或独立乘员室配置≥4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放置架，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4.车体两侧上部各安装3个LED红色频闪灯，后部加装2个LED红色频闪灯。
★5.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成都支队为兼容 800 兆，并具备接入成都市应急指挥调度无线通信网（800M）数字集群频段功能），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消防泵   
★1.额定流量：≥8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泵额定压力：≥1.0MPa。   
3.最大真空度：≥85kPa。   
4.引水时间：≤60s。   
5.引水高度：≥7m。
6.安装形式：后置式。   
六、消防炮   
★1.额定流量：≥6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操控型式：手动或电动。   
▲3.射程：水≥70m。   
4.喷射方式：至少包括直流、开花。   
5.水平旋转角度：≥270°。   
6.俯仰角度：最小俯角≤-7°，最大仰角≥45°。  
7.操控形式：手动或遥控。 
七、罐体   
★1.容积：水≥8000L。（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罐体材质：采用碳钢、不绣钢或高强度PP合成材料。
3.罐体内部设纵横隔板，底部设纵向托梁固定，两侧配备弹性支撑。水罐罐体须耐腐蚀、防腐处理。   
八、器材箱和泵室   
1.主结构：铝合金框架焊接式结构，外蒙皮为铝合金板粘接技术。   
2.卷帘门：左右两侧设置铝合金带锁卷帘门。   
3.内部照明：器材箱、泵房卷帘门两侧内设有LED白光照明灯带，能够满足整个箱体的照明，照明灯开关与卷帘门联动。   
4.翻转踏板：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九、管路系统   
1.吸水口：口径≥DN150mm。   
2.出水口：数量两侧各≥2个，口径≥DN80mm。   
3.注水口：数量两侧各≥1个，口径≥DN80mm。   
4.放余水管路：设有放余水管路。   
十、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   
2.材料：铝合金。   
3.具备应急操作功能。   
4.电子显示：至少包含转速值、真空值、压力值、水位值。  
5.泵室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一、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二、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三、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消防水带           20-65-20、卡扣接口         10盘
2          消防水带            20-80-20、卡扣接口         10盘
3          直流水枪            Φ16mm或Φ19mm             2支
4       导流式直流喷雾水枪                             2支
5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1具
6         泡沫外吸管及扳手                            1套
7            集水器                                    2件
8           三分水器                                    3件
9           吸水管扳手                                 2个
10            橡皮锤                                   1个
11          地上消火栓扳手                             1把
12           地下消火栓扳手                             1把
13             消防梯                    ≥6m            1架
14           同型异径接口    KJ65/80Z、DN65内扣转DN80内扣  2个
15           异型异径接口  KJK65/80AZ、DN65雌转DN80雄     2个
16           异型异径接口   KJK80/65AZ、DN80雌转DN65雄     2个
17           异型异径接口   KT100/KY150、DN100内螺纹转DN150内扣 1个
18          异型同径接口  KJ65/KJK65Z、DN65内扣转DN65雌   2个
19          异型同径接口   KJ80/KJK80Z、DN80内扣转DN80雌   2个
20             护带桥                                     2副
21            水带包布                                   8件
22             水带挂钩                                  8件
23             消防尖斧                                    1件
24          可充电式手提照明灯                          2只
25            吸水管              DN150×2m、内扣式接口   4根
26           吸水管滤水器                                 2个
27        管线式泡沫比例混合器                             1套
28             泡沫管枪                                    2只
29          消防水带φ40mm         30-40-30                 7盘
30           φ40mm水枪              φ40mm                 2支
31           φ40mm转换接口                             2个

	水罐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水罐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118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89km/h。  
★4.轴距：≥38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5.燃油类型：柴油。  
6.变速箱形式：自动或手动。  
7.启动方式：电子或钥匙启动。
8.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6000≤长≤7000，2150≤宽≤2400，3050≤高≤3300。
2.最大总质量（Kg）: ≥10000kg。  
3.整备质量（Kg）:≥5600kg。  
4.比功率：≥11.5 kw/t。  
5.乘员人数：≥6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6.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器支架数量：≥3个。
7.非独立乘员室。
8.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2.储物箱材质：铝合金。
3.泵室材质：铝合金。
4.车顶材质：铝合金。
5.器材箱数量：≥4个。
6.箱体结构类型：合金型材焊接结构。
六、消防泵  
1.为离心式低压消防泵。
★2.额定流量：≥40L/s  （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泵额定压力：≥1MPa。
4.最大真空度：≥85kPa。  
5.引水时间：≤50s。  
七、消防炮  
★1.额定流量：≥30 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射程：水≥60m。
3.喷射方式：开花和直流。
4.水平旋转角度：360°。  
5.俯仰角度：最大俯角≤-9°，最大仰角≥56°。
八、罐体
★1.总容积：≥3800L。（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佐证罐体容积）  
2.材质：碳钢、不锈钢或PP高分子材料。
3.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罐体外注水口数量：≥2个。
5.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
6.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九、控制仪表板  
1.位置：泵室后部或车辆尾部。    
2.电子显示：至少包含液位、转速、压力、真空显示。
3.在显著位置设有管路布置图及操作维护说明。
★十、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一、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二、随车附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底盘随车工具       适配           ≥1套
2      干粉灭火器      ≥2kg  ABC型     ≥1个
3      备胎（包含轮毂）   适配           ≥1个
4      吸水管        DN150，长度≥2米   ≥4根
5      吸水管滤网        DN150型        ≥3个
6      吸水管扳手         FS150          ≥2个
7      外吸泡沫管       内扣DN50,≥2m   ≥1根
8      消防水带         20-65-20         ≥5盘
9      消防水带         20-80-20         ≥5盘
10     多功能水枪    QLD6.0/8Ⅲ（KYKA65）  ≥2只
11     水枪               DN65            ≥2只
12     集水器     JⅡ150/80×2 (KY/KYKA)  ≥1个
13     分水器     FⅢ80/65×3（KYKA/ KYK） ≥1个
14     水带护桥       HQ80，橡胶材质       ≥1对
15     水带包布      常规型号              ≥4个
16     水带挂钩      常规型号              ≥4个
17     异径转换接口   KYKA80/KYK65         ≥2个
18     异型转换接口   KY80/KYK80、KY65/KYK80  各≥1个
19     消火栓专用接口   KY150/KT100          ≥1个
20     地上消火栓扳手   FB 400               ≥1个
21     地下消火栓扳手   FBA 800              ≥1个
22     ABC扳手       FS50-100               ≥1个
23     消防水带φ40mm       30-40-30          7盘
24     φ40mm水枪        φ40mm              2把
25     φ40mm转换接口                        2个

	排烟消防车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排烟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400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发动机最大扭矩：≥2500N.m。 
4.最高车速：≥90Km/h。 
★5.驱动形式：6*4。 
★6.轴距：≥5000+14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300L。 
9.变速箱形式：手动。 
10.启动方式：钥匙启动。 
▲11.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2.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加装缓速器，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3. 配置高清360度环车影像系统，集成行车记录仪、导航、倒车雷达为一体，驾驶室内设有≥9寸的显示屏、主机存储≥64G。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10000≤长≤11900，2500≤宽≤2550，3800≤高≤4000mm。
2.接近角：≥19°。 
3.离去角：≥8°。 
4.最大总质量：≥25000kg。 
5.整备质量：≥22000kg。 
6.比功率：≥13kw/t。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9.乘员人数：≥2人。
10.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11.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驾驶室主座椅为气囊减震座椅。 
3.驾驶室为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4.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不锈钢或铝合金。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 
3.储物箱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4.泵室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2个。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箱体结构类型：铝合金或钢材。 
六、传动系统 
1.由PTO取力，为水泵系统和液压系统提供动力。 
七、排烟系统 
▲1.整体要求：具备正压排风、正压送风和负压抽风功能，送风、抽风可同时工作。
★2.最大风量：≥780000m³/h。（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3.最大正压送风距离（连接风管）：≥100m。 
4.最大负压排烟距离（连接风管）：≥100m。 
5.抽、送风烟筒直径：≥200mm。 
6.工作温度：整机可在280℃高温下工作。 
八、细水雾系统 
1.工作压力：≥0.7Mpa。 
▲2.细水雾流量：≥7L/s。

3.细水雾最大喷射距离：≥40m（无风或顺风时）。 
4.风机出风口水环材质：不锈钢。 
九、正、负压导风管对接系统 
正、负压导风管能自动对接或无需对接。 
十、排烟机液压升降系统 
1.排烟机固定安装在液压升降平台上，可实现排烟机升降和旋转。 
2.最大举升力：≥5T。 
3.最大举升高度：≥4.5m。 
4.升降速度：≥50mm/s。 
5.回转角度：≥360°。 
6.回转速度：≥3°/s。 
7.俯仰角度范围：≥-30～45°。 
十一、排烟机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位于车辆一侧，可通过面板操作和有线遥控操作，设一键操作键；采用CAN+PLC智能控制，配≥1个液晶显示器，可实现排烟机单组、多组或全部启动，正压排风、送风和负压抽风等功能；控制柜上设有电流表、电压表、漏电保护器、急停开关等。设置220V、380V外输出电插座；所有控制键均有中文标识。 
十二、罐体 
★1.容积：≥2000L。（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材质：不锈钢或复合材料。 
3.罐顶人孔口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定/开启装置。 
4.罐体外注水口数量：≥1个。 
5.罐体溢流阀数量：≥1个。 
6.罐体排污口数量：≥1个。 
7.罐体内设置纵横防荡板，格间留人孔。 
十三、抽风管（负压） 
▲1.抽风烟筒直径：≥600mm。 
2.抽风烟筒长度：≥60m。 
十四、送风管（正压） 
▲1.送风烟筒直径：≥600mm。 
2.送风烟筒长度：≥40m。 
十五、电气设备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3.车辆设置220V外接电源充电装置，当车辆启动时，充电插头能自动弹出。
4.副驾驶电源插座:≥2个220V/5A 电源插座（中国制式），用于各种设备的充电。
5.工作照明数量：≥2个，单个功率：≥30W。
十六、支腿系统 
1.支腿结构型式：H型。
★十七、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八、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九、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水带挂钩                                  ≥4件
2.        水带包布                                  ≥4件
3.       干粉灭火器                                 ≥1具
4.        水带护桥                                  ≥1副
5.      地上消防栓扳手                              ≥1支
6.      地下消防栓扳手                              ≥1支
7.      消防水带             20-65-20卡式          ≥4卷
8.      异径接口             80雄/65雌             ≥2件
9.       异型接口            65雌/65内扣           ≥1件
10.      异型接口            80雌/80内扣           ≥1件
11.     消火栓专用接口        螺纹/内扣             ≥1支
12.       排烟风管                                  ≥200米
13.       轮胎垫块                                  ≥2块
14.       支腿垫板                                  ≥2块
15.       底盘工具及附件                            ≥1套

	运犬车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警犬运输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功率：≥105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大扭矩≥355N.m。  
4.最高车速：≥130km/h。 
★5.驱动形式：4×2。
★6.轴距：≥33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100L。 
9.变速箱形式：手动。 
10.启动方式：钥匙启动。 
11.底盘配置ABS（防抱死制动系统）。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mm）：5900≤长≤6000，2000≤ 宽≤2100，2700≤高≤3050。 
2.接近角：≥19°。 
3.离去角：≥11°。 
4.最大总质量：≥4000kg。 
5.整备质量：≥3000kg。 
6.比功率：≥25kw/t。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轮胎数量：≥6个。 
9.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10.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乘员舱 
1.安装温度、湿度显示装置。
2.运犬舱与乘员舱之间应设置中隔板，并具有隔噪、隔气味的密封性。
3.中隔板应设置观察窗，通过观察窗应能够全面观察到运犬舱。
4.乘员座椅数量：≥2个，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5.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运犬舱 
★1.犬笼数量：≥4具。 
▲2.犬笼尺寸（长×宽×高，mm）：≥1100×450×900。
3.主体框架材料：不锈钢，型材管径 ≥25mm，栅栏间距≥35mm。 
4.所有焊接金属面应打磨光滑、无毛刺。
5.犬笼门应有锁紧装置，开启采用左右滑动（或左右对开）开启，在行车中不得产生异响。
6.运犬舱底板采用防滑防水花纹铝板，耐腐蚀材料，应设有排污系统，应设置可闭合式地漏。
▲7.空调设备：运犬舱应配置空调设备，且在乘员仓内可对空调进行控制。
8.储物柜：运犬舱内应设置≥1组吊装储物柜，用于放置携行装备、犬粮等。
六、电气设备 
▲1.杀菌系统：安装紫外线消毒灯≥2盏，每个犬笼对应上方安装，功率≥24W，电压DC11~16V。
▲2.监控设备 
2.1.安装监控摄像头≥4盏，每个犬笼对应有监控设备。
2.2.支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3D数字降噪，120dB宽动态。
2.3.支持ROI感兴趣区域增强编码，支持Smart265/264编码，可根据场景情况自适应调整码率分配，有效节省存储成本。
2.4.支持最大256GBMicroSD/MicroSDHC/MicroSDXC卡本地存储。
2.5.装备≥1个内置麦克风，≥1个内置扬声器，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2.6.支持≥1路报警输入，≥1路报警输出（报警输出最大支持AC24V/DC24V，1A），≥1路音频输入，≥1路音频输出。
2.7.支持白光/红外双补光，红外最远可达30m，白光最远可达20m。
2.8.防护等级：≥IP66。 
3.电源接口：乘员舱内设置220V电源接口，接口数量：≥1个。
★七、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八、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器材消防车1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器材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122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发动机最大扭矩：≥400N.m 。
4.最高车速：≥140Km/h。
★5.驱动形式：四驱。
★6.轴距：≥347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9.变速箱形式：自动。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5650≤长≤5700，1850≤宽≤1900，1850≤高≤2000mm。
2.接近角：≥27°，离去角：≥21°。
3.最大总质量（Kg）：≥2800kg。
4.整备质量（Kg）：≥2400kg。
5.最小转弯半径≤14m。
★6.后货箱需封闭，箱体两侧和尾部可打开。
7.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8.配置智能监测系统。
9.准乘人数：≥5人，驾驶位和所有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10.车辆外观：车辆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驾副驾配备气囊。
2.前排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警灯警报
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六、整体通用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七、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器材消防车2
	★一、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在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查询的整车车型公告，所投产品车型公告中车辆名称应为器材消防车。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二、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88kW。（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4.最高车速：≥90Km/h。
★5.驱动形式：4*2。
★6.轴距：≥33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燃油类型：柴油。
8.油箱容量：≥80L。
9.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10.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三、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mm）：6650≤长≤7300，1800≤宽≤2000，2800≤高≤3000mm。
2.接近角：≥16°，离去角：≥13°。
3.最大总质量（Kg）：≥5000kg。
4.整备质量（Kg）：≥4500kg。
5.比功率：≥14kw/t。
6.准乘人数：≥5人，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7.配置6.8L-9L可调式空气呼吸器支架数量：≥2个。
四、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
2.前排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五、上装
1.主骨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2.器材架材质：铝合金型材。
3.储物箱材质：铝合金型材。
5.车顶材质：铝合金。
6.器材箱数量：≥6个。
7.翻转踏板承重：踏脚翻板翻下静载荷≥150kg，翻板两侧装有频闪警示灯。
8.箱体结构类型：铝合金拼接或焊接。
六、升降灯
1.光源：LED或卤素灯。
2.最大离地高度≥6m。
▲3.功率：≥4×1000W。
七、发电机
1.功率：≥5KW。
八、牵引
1.驱动形式：电动或液压。
2.安装位置：车头。
3.额定拉力：≥30 KN。
4.牵引长度：28 m。
十二、电气设备
1.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2.驾驶室顶部扬声器功率：≥100W，驾驶室内配有手持扩音器。
3.工作照明数量：≥1个，功率：≥25W。
★十三、整体技术要求
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四、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或进口货物证明书、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五、随车附件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2        1具
2          水桶                                 2个
3         原车工具                              1套
4       车用三角警告牌          GB19151-2003     1个

	远程供水系统
	★该远程供水系统由同一品牌型号的2辆泵浦消防车和3辆水带敷设消防车组成。
一、泵浦消防车（2辆同一品牌型号产品）。
（一）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320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6*4。   
★5.轴距：≥4600+13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2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3.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二）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0000≤长≤11800，2500≤宽≤2550，3900≤高≤4000mm。
2.接近角：≥19°，离去角：≥8°。   
3.最大总质量（Kg）：≥29000kg。   
4.整备质量（Kg）：≥29000kg。   
5.比功率：≥10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2人。
8.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三）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警灯警报器：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4.车体两侧上部均安装LED红色频闪灯。
★5.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四）上装   
1.主骨架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2.器材架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
3.储物箱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 
（五）自动取水系统   
1.动力单位≥1套，功率：≥275kW。
2.直臂单元：起重力矩≥20t·m。
▲3.自动取水角度：≥360°。 
4.最大吊重： ≥4000kg。
▲5.自动取水幅度：≥17m，吊臂吊重≥500kg。
6.吊机：吊机设置在中部或尾部。
（六）浮艇泵总成件   
1.浮艇泵：2 台。
★2.额定总流量：≥600L/s。
▲3.额定压力：≥0.2MPa。
4.出水口径：≥300 mm。
（七）自动增压系统   
★1.增压模块发动机额定功率：≥895 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设置有增压泵。
★3.增压泵额定流量：≥ 600L/s（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4.额定压力： ≥1.0 Mpa（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5.出水管路接口：≥DN400。
★（八）取水性能：总流量≥600L/s。
★（九）水平供水性能：DN400水带水平单干线供水≥6000米。   
★（十）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一）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二）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浮艇泵过滤防护网                                 2个
2          浮艇泵推拉杆                                 2套
3           上水弯管                DN300                 2只
4         聚氨酯水带             13-300-6               2条
5         聚氨酯水带            13-300-15               2条
6         聚氨酯水带            13-300-20               2条
7          干粉灭火器         8kg，ABC干粉            2具
6            出水弯管                 DN400                 2套
7            出水水带               13-400-1                2条
8           浮艇泵固定绳           ￠8mm 尼龙30m           2根
9           水裤救生衣                标准                  2件
10            静音耳罩                可调式                2只
11           聚氨酯地垫                2米                  2张
12           车轮止动块                通用型               2块
13         防爆手提强光照明灯                               2把
14            吊机垫块                通用型                2块
15             备胎                  按底盘标配             1个 
16           底盘随车工具            按底盘标配             1套 



二、水带敷设消防车（3辆同一品牌型号产品）
（一）底盘
★1.排放标准：国Ⅵ。   
★2.发动机额定功率：≥295kW。（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最高车速：≥90km/h。   
★4.驱动形式：6*4。   
★5.轴距：≥5800+1400mm；（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燃油类型：柴油。   
7.油箱容量：≥200L。   
8.变速箱形式：手动或自动。   
9.蓄电池设置总电源开关，双重控制，一个电子开关位于驾驶室内，一个手动开关位于蓄电池箱，外接电瓶充电接口。   
▲10.底盘配置前轮盘式制动器（全驱越野底盘除外）、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和EBS（电控制动系统），设置疲劳驾驶提醒装置、限高预警装置。   
▲11.底盘配置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排气制动或发动机缸内制动、配置缓速装置，上述设备，作为车辆标配化前装设备，在车辆出厂前加装完成。   
12.配置胎压监测系统。
13.配置360°环车影像和倒车雷达。
（二）整车
▲1.整车外形尺寸（长*宽*高）：11900≤长≤12100，2500≤宽≤2550，3900≤高≤4000mm。
2.接近角：≥18°，离去角：≥7°。   
3.最大总质量（Kg）：≥27000kg。   
4.整备质量（Kg）：≥27000kg。   
5.比功率：≥9.5kw/t。   
6.配置电动加热后视镜，具备加热除霜功能。   
7.准乘人数：≥2人。
8.驾驶位和乘员位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9.车辆外观：驾驶室、罐体、围板等外表面为消防红。颜色符合GB7258规定的GB/T3181《漆膜颜色标准》中的R03大红色，整车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要求的消防救援车辆涂装标准进行涂装。
（三）驾驶室   
1.驾驶室：配置自动冷暖空调，主座椅为气囊减震。   
2.电动玻璃升降，带中控门锁。  
3.警灯警报器：驾驶室顶部安装红色长排警灯，驾驶室内安装警报器。
4.车体两侧上部均安装LED红色频闪灯。
★5.配置数模兼容车载台和车载北斗定位终端各1台，安装于驾驶室内。（1）车载台兼顾350M和370M，并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接入工作，内置网口，可基于IP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远程通信；（2）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支持BDSB1I+B1C+B2A频点，配备国密SM2加密芯片，具备防网络攻击能力，确保数据安全，承诺能够完成接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定位管理系统。
（四）上装
1.主骨架材质：钢制。
2.器材架材质：碳钢或铝合金 。
3.储物箱材质：碳钢或不锈钢或铝合金 。
（五）水带敷设机构
▲1.水带敷设速度：≥5km/h（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六）自动收带理带一体机
▲1.收带速度:≥ 1.5km/h（提供与所投产品型号、公告一致的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汽车整车产品定型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2.自动清洗机：配置自动清洗功能。
3.自动理带机：配置自动理带功能。
（七）大口径水带
▲1.水带材质：聚氨酯。 
2.额定工作压力：≥1.0MPa。  
★3.水带口径：≥DN400。
★4.水带数量：单台车水带≥2000m，水带总长≥6000m。
5.水带长度：100m/根。
（八）水带接口
1.接口材质：铝合金。 
▲2.接口口径：DN400。 
3.接口方式：插转式接头。
★（九）总体技术要求   
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中文标识的铭牌标志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说明，所有的标志采用永久性加固黏贴。
★（十）随车文件
交车时提供底盘使用说明书（中文）1份、底盘操作维修手册（中文）1份、底盘质量保修卡1份、底盘合格证1份、发动机号码拓印件2份、底盘号码拓印件2份、整车操作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文）1份、整车合格证1份、工信部整车公告证明1份、投标文件中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随车器材清单1份、消防车跟踪服务卡1份、消防车交接清单1份，车辆发票（一式四联）以及一套完善详细的车辆介绍、操作、维护保养教学视频。 
★（十一）随车附件
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序号       器材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1          水带接口扳手               通用型                6把 
2            水带护桥                承重力≥10T             3副
3              撬棍                    通用型               3根 
4         防爆手提强光照明灯                                 2把
5            车轮止动块               通用型                3块 
6              备胎                  按底盘标配             3个
7           底盘随车工具             按底盘标配             3套
8             引带器                  通用型                3套

	灭火防护服（指挥款）
	★符合XF10-2014《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所有参数，款式符合《20式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款式标识统型要求》中的指挥款款式要求，标识部分根据需求单位要求定制。
▲1.整体热防护性能≥33cal/cm2
2.阻燃性能：经、纬向损毁长度≤28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防水透气层（隔热层）经、纬向损毁长度≤40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舒适层经、纬向损毁长度≤50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外层加强材料经、纬向损毁长度≤27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
2.热稳定性能：外层变化率≤1%；防水透气层变化率≤2%；外层加强材料变化率≤1%；舒适层经、纬向变化率≤3%。
3.缩水率：外层经、纬向缩水率≤1.3%；防水透气层经、纬向缩水率≤2.3%；舒适层经、纬向缩水率≤3%。
4.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980N；舒适层经、纬向≥430N；救生拖拉带≥11000N。
5.色牢度：外层耐洗沾色、耐水摩擦、光色牢度≥4级。
▲6.防水透气层：透湿率≥6200g/(m2·24h)。
7.接缝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960N。
8.质量≤3kg
★9.救生拖拉带的功能性能:展开时间≤4s

	灭火防护服（战斗款）A
	★符合XF10-2014《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所有参数，款式符合《20式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款式标识统型要求》中的款式要求，标识部分根据需求单位要求定制。
★外层面料材料含PBI材料
▲1.整体热防护性能≥30cal/cm2
2.阻燃性能：经、纬向损毁长度≤21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防水透气层（隔热层）经、纬向损毁长度≤36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舒适层经、纬向损毁长度≤53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反光标志带经、纬向损毁长度≤35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外层加强材料经、纬向损毁长度≤21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
3.热稳定性能：外层变化率≤1%；防水透气层变化率≤2%；外层加强材料变化率≤1%；；舒适层变化率≤3%。
4.缩水率：外层经、纬向缩水率≤1%；防水透气层经、纬向缩水率≤1.7%；舒适层经、纬向缩水率≤2%；
5.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1450N；舒适层经、纬向≥650N；救生拖拉带≥15000N。
6.撕破强力：外层经、纬向≥300N。
7.色牢度：外层耐洗沾色、耐水摩擦、光色牢度≥4级。
▲8.防水透气层：透湿率≥7350g/(m2·24h)，拒油性能≥4级
9.接缝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700N。
10.质量：≤3kg。
★救生拖拉带的功能性能:展开时间≤4s。

	灭火防护服（战斗款）B
	★.符合XF10-2014《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所有参数，款式符合《20式消防员灭火防护服款式标识统型要求》中的款式要求，标识部分根据需求单位要求定制。
★整体热防护性能≥38 cal/cm2
1.阻燃性能：外层经、纬向损毁长度≤26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防水透气层（隔热层）经、纬向损毁长度≤35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舒适层经、纬向损毁长度≤34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反光标志带经、纬向损毁长度≤43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外层加强材料经、纬向损毁长度≤26mm，续燃时间为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
2.热稳定性：外层经、纬向变化率≤1%；防水透气层经、纬向变化率≤3%；外层加强材料经、纬向变化率≤1%；舒适层经、纬向变化率≤2%
3缩水率：外层经、纬向缩水率≤1.4%；防水透气层经、纬向缩水率≤1.6%；舒适层经、纬向缩水率≤1.9%
4.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1000N；舒适层经、纬向≥450N；救生拖拉带≥17800N
5.撕破强力：外层经、纬向≥160N
6.色牢度：外层耐洗沾色、耐水摩擦、光色牢度≥4级
▲7.防水透气层：透湿率≥8200g/(m2·24h)；拒油性能≥4级
8.接缝断裂强力：外层经、纬向≥900N
9.质量≤2.9kg
★救生拖拉带的功能性能：展开时间≤5s

	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
	★符合XF869-2010《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标准。
★保护区域：头套前部与防护服领口内重叠的长度：≥200mm。头套后部与防护服领口内重叠的长度：≥200mm。头套侧部与防护服领口内重叠的长度：≥130mm。
★面部开口：面部开口边缘与呼呼吸防护装具面罩边缘之间重叠部分长度：≥10mm。
1.面料性能阻燃性能：经向续燃时间为0s，损毁长度≤8mm，纬向续燃时间为0s，损毁长度≤10mm，
2.热稳定性能：沿纵向和横向的尺寸变化率≤4.5%，无变色、熔融和滴落现象。
3.水洗尺寸变化率：纵向收缩：≤3%，横向收缩：≤1%。
4.甲醛含量：0mg/kg。
5.接缝强力：≥820N。
6.面部开口尺寸稳定性：各个测量位置的尺寸变化率为≤2%。
7.质量：≤175g。
★8.材质：芳纶针织面料。

	消防头盔A
	★1.符合《消防头盔》（XF44-2015）标准要求，为全盔式头盔。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
2.由盔壳、滑轨、缓冲层、舒适衬垫、面罩、披肩组成。   
3.帽壳材质是PA66系列材质，外观颜色根据采购人需求定制。
▲4.冲击吸收性能：经高温预处理、低温预处理、浸水预处理、辐射热预处理后，进行冲击吸收性能试验，帽壳不应有碎片脱落，帽托不应有损坏或断裂，帽箍与帽壳的连接机构不应有损坏或断裂。高温预处理最大冲击力≤2900N，辐射热预处理最大冲击力≤2900N，低温预处理最大冲击力≤2700N，浸水预处理最大冲击力≤2600N。（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5.抗冲击加速度性能：最大冲击加速度：帽壳顶部≤110gn；帽壳前部≤320gn；帽壳侧部≤310gn；帽壳后部≤320gn。加速度超过200gn的持续时间≤2.5ms。（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6.阻燃性能：下颚带损毁长度≤7mm，披肩损毁长度≤38mm；续燃时间为0s。（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7.电绝缘性能：帽壳泄漏电流≤1mA。
8.下颏带抗拉强度：延伸长度≤20mm，下颏带没有出现断裂、连接件脱落及搭扣松脱现象。
9.侧向刚性：帽壳最大变形≤34mm，卸载后变形≤5mm，帽壳没有碎片脱落。（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0.质量：≤1500g（不包括披肩及附件）。（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1.供货时，配备与头盔滑轨相匹配的头灯支架。

	消防头盔B
	★1.符合《消防头盔》（XF44-2015）标准要求，为全盔式头盔。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
2.由盔壳、滑轨、缓冲层、舒适衬垫、面罩、披肩组成。   
★3.帽壳材料含碳纤维材质，外观颜色根据采购人需求定制。
4.冲击吸收性能：经高温预处理、低温预处理、浸水预处理、辐射热预处理后，进行冲击吸收性能试验，帽壳不应有碎片脱落，帽托不应有损坏或断裂，帽箍与帽壳的连接机构不应有损坏或断裂。高温预处理最大冲击力≤3420N，辐射热预处理最大冲击力≤3505N，低温预处理最大冲击力≤3475N，浸水预处理最大冲击力≤3530N。（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5.抗冲击加速度性能：最大冲击加速度：帽壳顶部≤120gn；帽壳前部≤356gn；帽壳侧部≤362gn；帽壳后部≤360gn。加速度超过200gn的持续时间≤2.7ms。（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6.阻燃性能：下颚带损毁长度≤10mm，披肩损毁长度≤26mm。（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7.电绝缘性能：帽壳泄漏电流≤2.5mA。
8.下颏带抗拉强度：延伸长度≤17mm，下颏带没有出现断裂、连接件脱落及搭扣松脱现象。
9.侧向刚性：帽壳最大变形≤30mm，卸载后变形≤2.5mm，帽壳没有碎片脱落。（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0.质量：1285g（不包括披肩及附件）。（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佩戴式防爆照明灯
	★1.产品符合《消防员照明灯具》（GB30734-2014）标准要求。
★2.防爆等级：不低于Ex ib IIC T4 Gb。（提供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3.电压：3.7V。
★4.光源类型：LED。
5.额定功率：≥3W。
6.使用寿命：≥100000h。
★7.连续稳定工作时间：强光≥4小时，弱光≥8小时。
★8.低电压状态下连续工作时间：强光≥15min，弱光≥30min。
▲9.照度
9.1强光平均值≥1100Lx。（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9.2强光最小值≥950Lx。（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9.3弱光平均值≥700Lx。（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9.4弱光最小值≥500Lx。（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10.外壳防护等级：≥IP68（潜水深度≥2m，持续时间≥1h）。（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11.质量：≤130g。（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12.低电压报警时间：≥14s。

	消防手套
	★1.产品符合XF（GA）7-2004《消防手套》标准要求。
▲2.整体热防护性能(TPP)：掌心面≥90cal/cm2、掌背面≥40cal/cm2。（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阻燃性能：手套外层掌心面经、纬向续燃时间0s，经、纬向阴燃时间0s，经、纬向损毁长度≤15mm，无熔融、滴落现象。手套外层手背面经、纬向续燃时间0s，经、纬向阴燃时间0s，经、纬向损毁长度≤14mm，无熔融、滴落现象。隔热层掌心面经、纬向续燃时间0s，经、纬向阴燃时间0s，经、纬向损毁长度≤26mm，无熔融、滴落现象。隔热层掌背面经、纬向续燃时间0s，经、纬向阴燃时间0s，经、纬向损毁长度≤28mm，无熔融、滴落现象。（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4.耐热性能：收缩率≤3%，试样表面无明显变化，且无熔融，脱离和燃烧现象（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5.撕破强力：掌心面≥160N。掌背面≥145N。（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6.刺穿力：掌心面≥90N。掌背面≥65N。（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握紧性能：戴手套与未戴手套的拉重力比≥84%。（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8.手心/掌的材质：牛二层或牛皮（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1.产品符合《消防员灭火防护靴》（XF6-2004）标准要求。
2.结构：整双靴子至少包含3层结构，头部位设有保护包头，靴帮上设有胫骨、踝骨和跖骨保护层，靴筒口和靴底各设围条。靴大底材料为橡胶，保护包头材料为铝或铝合金或航空铝。
3.抗辐射热渗透性能：灭火防护靴的靴帮经辐射热通量为(10±1)kW/m2，辐照1min后，其内表面温升≤8℃。
4.靴头防砸性能：静压力试验后的靴头间隙高度≥17mm，冲击试验后的靴头间隙高度≥19mm。
5.靴底耐油性能：灭火防护靴靴底试样经耐油性能试验后，体积增大率≤5%且≥-1%。
▲6.靴底抗刺穿力：≥2350N。
7.电绝缘性能
★7.1击穿电压：≥5000V。
7.2泄漏电流：≤0.4mA。
▲8.隔热性能：灭火防护靴在隔热性能试验中被加热30min后,靴底内表面的温升为≤8.5℃。
▲9.质量：＜2kg。

	消防安全腰带
	★1.符合XF 494-2023《消防用防坠落装备》标准要求。   
★2.组成部分至少包括：织带1个、拉环2个、双排插扦外带扣1个、带双排插孔的带尾1个。 
3.产品织带一整根，无接缝。   
4.带宽：70（±1）mm，织带厚度：≥2.6mm，拉环厚度：≥10mm，重量：≤0.7kg。
5.拉力：≥1.33kN。

	消防腰斧
	★1.符合《消防腰斧》（XF 630-2023）标准要求。   
2.结构：由斧、刀锯、斧套组成 ，腰斧套采用超纤可染材料。   
3.全长：≤290mm，斧头长度：≤170mm，斧头厚度：≥10mm，平刃宽度：≤60mm，柄刃宽度：≥20mm，撬扣宽度：≥30mm，撬口深度：≥25mm。   
4.质量：≤0.9kg。   
★5.抗冲击性能：消防腰斧各刃部经5kg的重锤从1m的高度自由落体冲击后，不应有裂纹、变形等影响使用功能的损伤。   
▲6.平刃砍断性能：消防腰斧平刃能砍断直径≥6.5mm的Q235A圆钢，刃口不应出现明显缺刃、卷边和裂缝等影响使用功能的损伤。   
★7.消防腰斧尖刃应能凿穿厚度1.5mm的Q235A钢平板，刃口不应出现明显缺刃、卷边和裂纹等影响使用功能的损伤。   

	应急逃生自救安全绳
	★1.组成部分至少包括：安全绳1根、绳包1个、安全钩2个、下降器1个、排绳器1个、连接扁带1根。
▲2.整套套装质量：≤1.55kg（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3.安全绳：直径：≥8mm。长度：≥16m。破断强度：≥29kN.（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4.耐高温性能：经204±5℃的耐高温性能试验后，无融熔、焦化现象。
★5.高温环境承载性能：在400℃±5 ℃、1.33kN负荷环境下承载300s，在600℃±5℃、1.33 kN负荷环境下承载45s，均不应出现断裂现象。
6.安全钩：长轴破断强度：长轴开口闭合状态≥31.5kN、长轴开口打开状态≥10kN。短轴破断强度：≥10kN。（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佐证）
▲7.下降器：极限负荷：≥13kN。兼容绳索直径：至少包括8.5mm。
8.连接扁绳：周长：≥2m。破断强度：≥36kN。
9.绳包面料：阻燃材料。

	消防员呼救器
	★符合GB27900-2011《消防员呼救器》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1.预报警声级强度≥95dB；报警声级强度≥100dB；允许静止时间：30s(±2s)，预报警时间：15s(±2s)；（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作证）
2.具备方位灯功能，方位灯亮度≥400cd/㎡；
3.低电压告警声级强度≥90dB；
4.连续开机时间≥70h；
▲5.连续报警时间≥16h；（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型式试验检验报告作证）
6.呼救器满足自由落体1.5米4次无损坏，不影响正常使用；呼救器满足在1.5米深水中放置2小时无渗漏、水气等现象；
7.质量≤230g；
8.防护等级：不低于IP68。

	方位灯
	★1.产品符合《消防员方位灯》（GB27899-2011）标准要求。
2.连续工作时间：≥100h。
3.质量：≤100g。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1.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符合XF124-2013《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标准。 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须在有效期内。投标产品型号前缀应为“RHZK9CT”。
★2.气瓶：公称容积9L，公称工作压力30MPa，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全缠绕铝合金内胆气瓶，气瓶带保护套。
3.背具、背具带、带扣、全面罩、中压导气管、供气阀等部件在阻燃性能试验后，续然时间为0s。（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4.佩戴质量≤14kg.（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5.动态呼吸阻力性能：在气瓶压力30MPa～2MPa，呼吸量40×2.5L/min的工况下，吸气阻力≤350Pa，呼气阻力≤820Pa。在气瓶压力2MPa～1MPa，呼吸量25×2L/min的工况下，吸气阻力≤425Pa，呼气阻力≤665Pa。（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6.耐高温性能测试：呼气阻力≤690Pa；耐低温性能测试：呼气阻力≤615Pa。（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7.耐热辐射性能：整机气密性（Mpa）:0MPa;气瓶压力在30-2MPa，呼吸量40*2.5L/min，吸气阻力≤215Pa,呼气阻力≤680Pa。（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8.静态压力≤295Pa。
▲9.全面罩：采用凯夫拉阻燃5点式编织头网，总视野保留率≥79%，双目视保留率≥66%，镜片透光率≥93%，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0.88%。（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0.压力平视显示装置：采用无线连接。（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1.配有中压他救接口，额外配置一套同产品一样的通讯面罩（含通讯面罩、供气阀、中压软管），可快速接入他救接口使用。
★12.空气呼吸器须具备快速充气装置和远距离通话装置。（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佐证）
★13.远距离通话装置能与需求单位现有对讲机配套使用，配备匹配的通讯面罩，面罩具有扩音功能。
★14.配备1根与该产品匹配使用的高压快速充气软管，可正常使用快速充气装置。
★15.投标时，须提供样品一套。

	抢险救援服（夏）
	★符合XF633-2006《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夏款抢险救援服包括上衣、裤子、行军帽和腰带。交货时，服装款式标识应符合2024年度国家消防救援局《抢险救援防护服款式标识规范》相关要求，配套相应标识标志。
1.服装面料采用单层织物，为原液染色芳纶、氨纶、阻燃粘胶纤维等交织而成的双重组织；具备防静电、阻燃、耐磨、轻便、柔软、弹性，外层拒水防油、内层吸湿等性能，单位面积质量（200±10）g/㎡。
2.阻燃性能：外层面料与加强材料经、纬向损毁长度≤50mm，经、纬向续燃时间0s，且无熔融、滴落现象。
▲3.热稳定性能：外层面料与加强材料经（180±5）℃热稳定性能试验后，沿经、纬向尺寸变化率≤1.5%，且试样表面无明显变化。（需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4.外层面料断裂强力：经、纬向≥770N；撕破强力：经、纬向≥160N。（需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5.表面抗湿性能：≥4级。
6.缩水率：经、纬向≤2.5%。
7.拉伸弹性：纬向定力伸长率≥12%，纬向弹性回复率≥85%。
8.色牢度：耐洗沾色、耐水摩擦、耐光色牢度均≥4级。
9.接缝断裂强力：经、纬向≥700N。
10.防静电性能：带电量≤0.4μC。
11.服装质量：总质量≤1.2kg（不含腰带和行军帽）。

	抢险救援服（冬）
	★符合XF633-2006《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标准。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冬款抢险救援服包括上衣、裤子、行军帽和腰带，交货时，服装款式标识应符合2024年度国家消防救援局《抢险救援防护服款式标识规范》相关要求，配套相应标识标志。
1.服装结构由外层、防水透气层和舒适层三层结构组成。外层：原液染色芳纶纤维，具有防静电、阻燃、耐磨等性能，单位面积质量（200±10）g/㎡；防水透气层：芳纶水刺无纺布覆PTFE膜；舒适层：芳纶与阻燃粘胶混纺材料。
2.阻燃性能：外层面料与加强材料的经、纬向续燃时间0s，损毁长度经、纬向≤50mm，且无熔融、滴落现象；舒适层在阻燃性能试验中无熔融、滴落现象；反光标志带经、纬向续燃时间0s，损毁长度经、纬向≤35mm。
▲3.热稳定性能：外层面料与加强材料经、纬向尺寸变化率≤1%；防水透气层尺寸变化率经、纬向≤2%；舒适层尺寸变化率经、纬向≤2.5%。（需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4.缩水率：外层经、纬向≤1.5%；防水透气层经、纬向≤3%；舒适层经、纬向≤4%。
▲5.力学性能：外层断裂强力经、纬向≥970N；撕破强力经、纬向≥170N；接缝断裂强力经、纬向≥800N；舒适层断裂强力经、纬向≥320N。（需提供有检测权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6.表面抗湿性能：≥4级。
7.色牢度：耐洗沾色、耐水摩擦、耐光色牢度均≥4级。
8.防水透气层：耐静水压性能≥50kpa；透湿率性能≥5300(g/(m2•24h))；拒油性能≥4级。
9.防静电性能：带电量≤0.5μC。
10.色差：外领与前身、袖与前身、袋与前身、左右前身及其他表面部位的色差均≥4。
11.质量：≤1.9kg（不含腰带和行军帽）。

	消防员抢险救援头盔
	★抢险救援头盔由抢险救援头盔和护目镜组成。头盔技术性能符合GA（XF）633-2006《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标准；护目镜符合XF1273-2015《消防员防护辅助装备消防员护目镜》标准。提供所投产品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的检验报告。
一、抢险救援头盔：
1.头盔采取多功能模块化滑轨设计。
2.头盔整体结构：由盔壳、滑轨、缓冲层、舒适衬垫、佩戴装置等组成。
3.头盔反光标识：两侧粘贴弧形反光标识条带，颜色为荧光黄色。
▲4.头盔头模所受冲击力：≤2600N。（提供所投产品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的检验报告进行佐证）
5.头盔侧向刚性：最大变形≤11mm，残余变形≤3mm。
6.头盔整体重量≤800g。
二、护目镜
1.护目镜镜片内侧有防雾涂层，反复清洗能保持性能。镜片外侧是有防刮擦、防化涂层。在防雾实验期间，护目镜应在8S内不起雾。
2.护目镜防护区域:其镜片（包括眼罩）的长和宽分别应≥180mm和≥70mm，厚度应≤2.9mm。（提供所投产品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的检验报告进行佐证）
3.光透射比≥90%。镜片透明，防眩光。
▲4.重量：≤115g。
5.调节性：护目镜用于固定作用的头带应可调节。
6.舒适性：密切贴合脸部，适合各种脸型。

	消防护目镜
	★1.产品符合《消防员防护辅助装备消防员护目镜》（XF1273-2015）标准要求。
★2.镜片防雾性能：在防雾试验期间，护目镜镜片在≤8s内不起雾。
3.防护区域（包括眼罩）：单片镜，其长方形镜片长≥170mm，宽≥60mm，厚度≤2.5mm。
4.光透射比≥89.5%。（提供所投产品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的检验报告进行佐证）
5.镜片具备透明、防眩光功能。
▲6.重量：＜100g。（提供所投产品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的检验报告进行佐证）
★7.可固定在抢险救援头盔上。

	消防员抢险救援手套
	★1.产品符合《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XF633-2006）标准要求。
2.食指指尖增设触屏功能。
3.阻燃性能
3.1掌心面材料损毁长度：径向≤22mm、纬向≤20mm，经、纬向续燃时间0s，无熔融、滴落现象。
3.2掌背面材料损毁长度：径向≤15mm、纬向≤13mm，经、纬向续燃时间0s，无熔融、滴落现象。
★4.耐磨性能：掌心面材料在9KPa压力下，经8000次循环摩擦后，不被磨穿。
5.抗切割性能：割破力＞5N。
▲6.抗机械刺穿性能：掌心面最薄部位≥120N、加强部位≥240N，掌背面最薄部位≥105N、加强部位≥125N。（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佐证）
7.抓握性能：戴手套与未戴手套的拉重力比≥87%。
8.热稳定性能：整只手套收缩率长度和宽度方向≤3%，舒适层收缩率长度和宽度方向≤1.0%。
9.灵巧性能：徒手控制百分比≤113%。
10.穿戴性能：穿戴时间＜5s。

	消防员抢险救援靴
	★1.产品符合《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XF633-2006）标准要求。
2.材质：鞋面主要材料为牛皮，靴底材料为橡胶，靴中底防刺穿层材料为凯夫拉
3.整体结构：由外底、带舒适层的靴帮、带防刺穿层的靴内底和防砸靴头等组成。
4.靴底防穿刺层抗刺穿力：≥1810N。（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试验报告佐证）
5.鞋帮抗穿刺性能：≥100N。
▲6.防滑性能，始滑角≥18.5°。（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试验报告佐证）
★7.击穿电压：≥5000V。
8.泄漏电流：＜0.2mA。
▲9.重量：＜1.9kg。（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试验报告佐证）

	消防员护膝、护肘
	★1.护膝数量：1对，护肘数量：1对。
2.外层主要材料：TPR（热塑性弹性材料）或PVC高分子材料或牛津布组合材料。
3.内层材料：无毒、防水、抗冲击性的缓冲材料。
4.固定装置可以调节。
5.总质量：≤520g。
6.耐穿刺：护肘≥300 N，护膝≥300N。

	防静电内衣
	★1.符合《防护服装 防静电服》（GB 12014-2019）标准要求。提供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型式试验报告。   
2.带电电荷量≤0.27（μC/件），甲醛含量：未检出，耐干摩擦色牢度：≥4级。（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3.采用可防静电的面料制成，导电性能不随衣服的洗涤次数而变化。   
4.阻燃性能:续燃时间 经纬向≤0s,阴燃时间 经纬向≤1s,损毁长度(mm):经、纬向≤90mm。无熔融滴落现象。   

	森林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1.符合GB/T 33536 -2017《防护服装森林防火服》。   
2.具有阻燃、防静电、耐磨、牢固、透气吸汗、轻便、抗拉力强、穿着舒适、颜色及标识醒目等。   
▲3.阻燃性能(洗涤50次后):经向：续燃时间：0s,阴燃时间：≤1s,损毁长度：≤49mm。纬向：续燃时间：0s,阴燃时间：≤1s,损毁长度：≤48mm。无熔融、滴落。（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4.热防护系数TTP:≥325kW.s/㎡。   
5.洗涤50次后断裂强力：经向≥1300N，纬向≥1200N。   
6.洗涤50次后撕破强力：经向≥140N，纬向≥130N。   
7.单位面积质量：≤210g/㎡。   
8.热稳定性：尺寸变化率：经向：≤1%，纬向：≤1%。   
9.甲醛含量：无。   
10.耐光色牢度：≥4级。   
11.色牢度：耐洗（变色/沾色）：≥4-5，耐水（变色/沾色）：≥4-5 ，耐干摩擦：≥4-5，耐湿摩擦：≥4-5，耐汗渍（变色/沾色）：≥4-5。   
12.接缝强力：裤后裆：≥1200N，单衣片：≥520N。   

	森林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1.符合XF 633-2006《消防员抢险教援防护服装》标准。   
2.靴帮抗刺穿性能：≥120N。   
▲3.靴底抗刺穿性能：≥1100N。（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5.防滑性能：始滑角≥23.5°。   
6.隔热性能：在隔热性能试验中被加热30min时，靴底内表面的温升≤7.5℃。   
7.外底耐弯折性能：靴底经过10万次弯折试验后，外底裂缝长度≤10mm，鞋底未断裂。
8.鞋舌：离火自熄时间0s，损毁长度≤42mm，无熔融、熔滴和剥离。   
9.后帮：离火自熄时间0s，损毁长度≤43mm，无熔融、熔滴和剥离。   
10.后跟：离火自熄时间0s，损毁长度≤32mm，无熔融、熔滴和剥离。   
11.前掌：离火自熄时间0s，损毁长度≤33mm，无熔融、熔滴和剥离。   
12.靴头：离火自熄时间0s，损毁长度≤30mm，无熔融、熔滴和剥离。  

	森林灭火防护内腰带
	1.织带制作，插扣式设计，用于抢险救援时对腰部位置系紧作用。   
2.织带宽度：55（±5）mm。   
3.重量：≤0.8kg。   

	森林灭火防护头套
	★1.符合《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XF 869-2010）标准要求。   
▲2.面料性能（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阻燃性能：经向续燃时间≤0.4s，损毁长度≤90mm；纬向续燃时间0.2s，损毁长度≤95mm。热稳定性能：尺寸变化率纵向≤2%，横向≤5%。
3.水洗尺寸变化率：纵向≤3%，横向≤2%。   
★4.抗起球性能：≥4级。   
5.甲醛含量：无。   
6.单位面积质量：双层面料≥200g/㎡。   
7.接缝强力：≥650N。   
8.面部开口尺寸稳定性：≤4.5%。   
9.针距密度：缝制明暗线每3cm≥13针。   
10.质量：≤190g。  

	森林灭火防护头盔
	★1.符合《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装》（XF 633-2006）标准要求，头盔两侧具有安装头灯的轨道。
▲2.冲击吸收性能：高温预处理头模所受冲击力≤3200N，低温预处理头模所受冲击力 ≤3350N，浸水预处理头模所受冲击力≤2850N。（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3.阻燃性能:火源离开帽壳后，帽壳火焰自熄时间前后左右均为0s。   
4.电绝缘性能:帽壳泄露电流：≤2.5mA。   
5.下颚带抗拉强度:下颚带不会发生断裂、滑脱，其延伸长度：≤20mm。   
▲6.侧向刚性:帽壳最大变形≤30mm，卸载后变形≤3mm。（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7.质量：≤780g。   
8.反光标识：两侧粘贴弧形反光标识条带，颜色为荧光黄色。   

	森林灭火防护手套
	★1.符合XF 7-2004《消防手套》要求。   
▲2.阻燃性能(橘色面料)：经向续燃时间≤0s，损毁长度≤65mm；纬向续燃时间≤1s，损毁长度≤62mm。（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3.耐撕破强力(背面外层)：经向≥160N，纬向≥110N。   
4.耐切割性能(牛皮):掌心面≥9N。   
5.耐机械刺穿性能（牛皮）:掌心面≥120N。   
6.穿戴性能（s）：≤8s。   
7.甲醛含量(橘色面料)：无。   



	森林灭火防护眼镜
	★1.符合《消防员防护辅助装备 消防员护目镜》（XF1273-2015）标准要求。   
2.整片式透明聚碳酸脂镜片防护眼镜，一体式聚碳酸脂鼻梁。   
3.护目镜用于固定作用的头带可调节，头带宽度：≥25mm。   
▲4.光透射比：≥90%。（提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或CNAS标识的检验报告佐证）   
★5.广角散射：≤2%。   
6.耐磨性能：耐磨试验后，护目镜的广角散射≤2%。   
7.质量：≤130g。   
8.镜片内侧有防雾涂层，反复清洗能保持性能。镜片外侧是有防刮擦、防化涂层。在防雾实验期间，护目镜应在8S内不起雾。   


